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5月6日（星期一）9時4分至12時27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賴委員瑞隆

主席：出席委員7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08年4月25日（星期四）上午11時31分至11時50分

地　　點：紅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郭國文　　周陳秀霞　鄭天財Sra．Kacaw　　陳亭妃　　陳超明　　
廖國棟Sufin．Siluko　林岱樺　　賴瑞隆　　莊瑞雄　　邱議瑩　　徐永明　　邱志偉　　
蘇治芬

　　　委員出席13人

列席委員：何欣純　　鍾孔炤　　沈智慧

　　　委員列席3人

	列席人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駿季暨相關人員

	
	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律事務處專門委員陳俊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臺與內容事務處簡任視察林慧玲暨相關人員

	
	法務部參事林豐文


主　　席：賴召集委員瑞隆

專門委員：鄭雪梅

主任秘書：黃素惠

紀　　錄：簡任秘書　游千慧　簡任編審　黃殿偉

　　　科　　長　楊雅如　專　　員　呂雅玲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鍾佳濱等18人擬具「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本院委員葉宜津等24人擬具「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決議：

(一)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推請賴委員瑞隆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二、繼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糧食管理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糧食管理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葉宜津等24人擬具「糧食管理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草案」案。

決議：

(一)增訂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推請賴委員瑞隆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宣告：本次會議審查通過之條文及相關法制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通過臨時提案1案：

有鑑於流浪貓犬衍生許多社會問題，對於無主人飼養的貓犬，政府目前採取捕捉、絕育、打疫苗、回置（TNVR）的方式進行源頭管控，惟貓犬回置後，製造髒亂、隨地大小便、追逐路人等問題仍難以避免，且貓犬也面臨不知道哪裡有食物來源以及躲藏空間、路殺等危機；為能顧及動物福利、落實動物保護，並維護地區居民生活環境品質，爰要求農委會就如何提高國內外送養及輔導地方政府增加收容空間等方式，以更有效解決流浪貓犬問題，於三個月內向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鄭天財　　廖國棟　　陳超明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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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由於在場委員不足3人，議事錄暫不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繼續併案審查本院委員林岱樺等16人擬具「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院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院委員王惠美等16人擬具「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及行政院函請審議「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逐條討論）
主席：討論事項所列議程之前已詢答完畢，而且進入逐條討論程序，條文亦逐條宣讀完畢。現在行政院提案交付併案審查，依本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條規定，請經濟部補充報告行政院草案的修正要旨之後，我們再進行逐條討論。

現在請經濟部沈部長報告。

沈部長榮津：主席、各位委員。大院經濟委員會今天排審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部就修法相關內容進行重點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背景

一、業者訴求展延臨時工廠登記期限

為納管未登記工廠，工廠管理輔導法於99年6月2日修正第33條、第34條，開放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劃設公告特定地區，迄今核准臨時工廠登記7,400餘家，輔導特定地區業者土地合法化9區，成效有限。臨時工廠登記有效期限109年6月2日將屆，業者希望繼續展延，並透過朝野立委提案。
二、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決議

107年間計3次審查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決議要求行政院提出修法版本，另定期繼續審查。

三、行政院修法過程

行政院為研修工廠管理輔導法，共召開11次跨部會會議，於108年3月28日第3645次院會通過本部擬具「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於108年3月29日函送大院審議。

貳、修法目標

一、全面納管保護環境及農地

農地上既存工廠，估計約有1.4萬公頃，而該類農地經開闢為工廠後，恐難恢復供農業使用，不予納管，會對環境造成危害。如採徵收農地新闢產業園區容納未登記工廠，將犧牲更多農地，與保護農地政策有違。

二、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勞工就業三贏

為全盤管理未登記工廠，將採全面納管、就地輔導。讓業者提出改善計畫及用地計畫改建廠房，以保護環境，避免農地繼續被侵蝕，同時提升經濟，以達到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勞工就業三贏。

參、修法原則

一、不容許新增未登記工廠

105年5月20日後新增未登記工廠，依法停止供水供電並通報建築及土地主管機關依法拆除等措施，地方政府並應擬定管理輔導計畫報經濟部核定。

二、105年5月19日前未登記工廠

(一)中高污染工廠：輔導遷廠或轉型。

(二)中大型群聚：採新訂都市計畫及開發產業園區方式處理（如彰化水五金），銜接國土計畫劃為城鄉發展區。

(三)農地上低污染零星工廠：

1.全面納管：未登記工廠應於修法後2年內向地方政府申請納管及繳納納管輔導金，3年內提出改善計畫，給予2年改善期。

2.就地輔導：改善完成者或修法前已辦理的臨登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在土地未合法前每年繳納營運管理金。特定工廠依現況使用，不得轉供他人使用，並限制不得擴充廠地及廠房、增加產業別等等。

3.用地計畫：

(1)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方式處理。

(2)零星位於非都市土地之特定工廠符合一定條件及繳納回饋金，得向地方政府申請用地變更編定，並採計畫管制，避免土地炒作。

(3)零星位於都市地區者，則依照都市計畫法辦理個別變更或通盤檢討。

三、不願配合納管、遷廠或關廠者

地方主管機關應依法要求其停工及執行停止供水、供電，並將執行情形通知中央主管機關；如地方主管機關怠於執行，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法逕予停止供水供電。

肆、增訂條文重點

一、第28條之1及之2（地方政府要落實不准有新增未登記工廠，並擬定管理輔導計畫報經濟部核定）

(一)前提要件：105年5月20日後新增未登記工廠，依法停止供水供電並通報建築及土地主管機關依法拆除等措施。
(二)地方主管機關應於修法通過起6個月內，擬定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計畫。規劃清查、輔導遷廠、停止供水電及定期稽核等事項。

(三)中央主管機關應擬定未登記工廠輔導方案。

二、第28條之3（中央逕予依法停止供水電）

(一)地方主管機關應將未登記工廠之名單及執行停止供水電定期通知相關中央機關。

(二)如地方主管機關怠於執行停止供水電，相關中央機關得逕予依法停止供水電。

三、第28條之4（政府要投入輔導資源）

(一)主管機關得以補助或輔導措施，給予就地輔導。

(二)輔導範圍包含：環保（如空污）、水利（排水或灌排分離）、水保相關設施規劃、廢污水排放與處理、群眾地區劃設城鄉發展區規劃等等。

四、第28條之5（2年全面納管及3年提出改善計畫）

(一)105年5月19日前既有低污染之未登記工廠，應於修法通過後2年內，申請納管及每年繳交納管輔導金。

(二)3年內提出改善計畫，經完成環境改善措施，得申請登記為特定工廠。

五、第28條之6（臨時登記之工廠，可登記為特定工廠）

曾取得臨時登記之工廠，在原臨時登記事項範圍內，得申請登記為特定工廠。

六、第28條之7（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之用途）

(一)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於登記期間應每年繳交營運管理金，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為止。

(二)明定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之用途。

七、第28條之8（特定工廠不受土地、建管處罰）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不適用土地及建築物管理等法律之處罰規定，並得接水、接電。

八、第28條之9（特定工廠允許現況經營，不能擴大使用）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應依改善計畫使用，其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項之變更應予限制。

九、第28條之10（用地計畫變更編定）

(一)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

(二)零星部分，特定工廠使用之非都市土地，得繳交回饋金及申請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但因整體規劃之需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駁回其申請。

(三)零星部分，特定工廠使用之都市土地，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

十、第28條之11（特定工廠申請工廠登記及相關附加負擔）
(一)特定工廠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後，得申請工廠登記。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核准時應附加該工廠限於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之負擔。

十一、第28條之12（吹哨者條款；民眾檢舉不法）

(一)為鼓勵民眾檢舉不法，增訂檢舉獎勵之規定。

(二)檢舉對象：105年5月20日後新增者、105年5月19日前既有中高污染者、沒有申請納管者。

十二、第28條之13（業者違規加重處罰條款）

違反限制（例如擴大廠地與建築面積）處罰新臺幣10萬元至50萬元罰則，不改善者可廢止特定工廠登記。

十三、修訂第39條（行政院定施行日期）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伍、結語

本次行政院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版本，規範農地不可新設工廠，既有工廠不得污染、危及公安，針對未登記工廠以「全面納管、就地輔導」原則處理，以達成「拚經濟、護就業、顧環保、守農地」之目標，敬請各位委員支持。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主席：請宣讀行政院提案條文及修正動議。宣讀完畢後，我們再進行協商。

行政院提案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委員提案條文

	第四章之一　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之管理及輔導
	

	第二十八條之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以後新增之未登記工廠（以下簡稱新增未登記工廠），應即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對於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以前既有之未登記工廠（以下簡稱既有未登記工廠），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應訂定輔導期限，輔導業者轉型、遷廠或關廠。其拒不配合者，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二、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或提出工廠改善計畫者，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三、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提出工廠改善計畫經核定者，應輔導其改善，並定期對其實施稽查。
	

	第二十八條之二　為使未登記工廠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執行方案推動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就轄區內未登記工廠擬訂管理輔導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管理輔導計畫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調查情形。

二、新增未登記工廠依前條前段規定辦理之情形及既有未登記工廠依前條後段規定執行之規劃。

三、其他管理及輔導措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第二項規定期限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酌予減列、減撥或緩撥相關補助款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第二十八條之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轄區內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名單、執行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之情形，定期通知中央主管機關、中央農業、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國土計畫及建築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新增未登記工廠及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怠於依法執行停止供電、供水或拆除者，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國土計畫及建築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中央機關）得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屆期仍不作為者，中央機關得逕予依法停止供電、供水。

中央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者，準用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或有第二項規定情形者，中央機關得酌予減列、減撥或緩撥相關補助款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第二十八條之四　主管機關對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及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五項或第二十八條之六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得以補助或輔導方式，推動下列事項：

一、環境保護、水利、水土保持相關設施之規劃。

二、廢（污）水相關處理與排放機制之協助及規劃； 必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協調處理之。

三、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以銜接國土計畫劃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十八條之五　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應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二年內，自行或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申請納管，並於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依前項規定申請納管之未登記工廠，每年應繳交納管輔導金，至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止。屆期未繳交納管輔導金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納管申請或廢止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第十三條規定之應載明事項。

二、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實。

三、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者，應於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改善完成。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依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不適用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未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十年內，依前項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自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
	

	第二十八條之六　曾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在原臨時登記事項範圍內，得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不適用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第二十八條之七　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五項及前條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特定工廠，每年應繳交營運管理金，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為止。屆期未繳交營運管理金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特定工廠登記。

依前項及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二項規定收取之營運管理金及納管輔導金應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及周邊公共設施改善，並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改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

本章有關低污染之認定基準、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及前條規定之申請條件、程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程序、基準、核定工廠改善計畫得附加負擔之事項、改善情形之查核、展延改善完成之期限、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三項第四款之規定事項、第一項營運管理金與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二項納管輔導金之數額、繳交程序、用途與分配比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特定工廠登記相關業務。
	

	第二十八條之八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國土計畫法第三十八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該工廠建築物得准予接水、接電及使用，不受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三十條第一款及前項前段之法律規定：

一、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款所定輔導期限內，配合輔導辦理轉型、遷廠或關廠。

二、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於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之期間及同條第四項所定改善期間。

三、曾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於依第二十八條之六規定申請特定工廠登記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期間。
	

	第二十八條之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不得有下列各款所定情事：

一、變更特定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

二、以獨資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三、以合夥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合夥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四、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五、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六、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七、未履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附加之負擔。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適用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七條至第三十二條規定。
	

	第二十八條之十　主管機關對於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土地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或變更編定為適當使用地類別：

一、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依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許可。

二、非屬前款情形且位於都市計畫以外之土地，由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擬具用地計畫，就其工廠使用之土地，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但因前款整體規劃之需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駁回其申請。

三、非屬第一款情形且位於都市計畫之土地，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前，應繳交回饋金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撥交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農業發展基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用地計畫，得向申請人收取審查費。

第一項各款之核准條件，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十五條之二、國土計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並得由各該法規主管機關基於輔導需求及安全原則，檢討及簡化相關法規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群聚地區之認定、第二款用地計畫之申請要件、應備書件、申請程序、申請面積限制、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程序與基準、第二項回饋金之計算基準、第三項審查費收取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二十八條之十一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後，得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工廠登記。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核准前項登記時，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附加該工廠限於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之負擔。
	

	第二十八條之十二　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舉下列未登記工廠：

一、新增未登記工廠。

二、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輔導期限內，配合辦理轉型、遷廠或關廠者。

三、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得予以獎勵，其身分並應予保密；其獎勵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八條之十三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有第二十八條之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並處工廠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屆期未改善者，應廢止其特定工廠登記。
	

	
	委員許淑華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擬定相關措施辦理之；輔導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施行後十年止。

於前項輔導期間屆滿前，特定地區內之未登記工廠，不適用第三十條第一款、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

前項特定地區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日起二年內公告之。

	
	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既有低污染之未登記工廠，其符合環境保護、消防、水利、水土保持等法律規定者，於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施行後二年內，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繳交登記回饋金，申請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不受第十五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之限制。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後設廠之未登記工廠，地方主管機關應強制拆除。

為避免擴增環境污染及危害公共安全，經依前項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其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項之變更，應予限制。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於臨時工廠登記失效前，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前，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但工廠未有重大環境污染、食品安全或公安意外遭勒令全部停工、停業者，得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前，向地方主管機關繳交回饋金申請展延。展延期限不得超過五年，並以一次為原則。

主管機關應於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施行後十年內設置符合中小企業進駐之產業園區。主管機關未能提供得進駐之產業園區致工廠未能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者，不受前項但書展延一次之限制。

第四項期限或展延期限屆滿仍未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者，補辦之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自屆滿之翌日起失其效力，地方主管機關應依第三十條規定處罰。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有關補辦臨時登記之程序、事業主體及工廠登記事項變更之限制、登記回饋金之數額、繳交程序與使用方式、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有效期間之展延申請及應繳交回饋金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四項之回饋金應專款專用於工廠管理輔導及生態復育。

地方主管機關得將第一項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及第四項展延期限之一部或全部，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委任或委託辦理所需費用，得由第一項及第四項回饋金支用。

第一項低污染之認定基準，由地方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委員許淑華等16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前既有低污染之未登記工廠，其符合環境保護、消防、水利、水土保持等法律規定者，於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施行後二年內，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繳交登記回饋金，申請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不受第十五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為避免擴增環境污染及危害公共安全或維護公共利益，主管機關得通知經補辦臨時登記工廠申報或提供有關資料；必要時，並得派員進入工廠或調查，工廠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於臨時工廠登記失效前，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

第一項修正施行前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前，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第一項修正施行後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應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二日前，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屆期未取得者，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繳交展延回饋金，申請展延臨時工廠登記有效期間，每次展延以一年為限且不得逾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九年六月二日。如屆期未申請展延或展延期間屆滿者，補辦之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自屆滿之翌日起失其效力，地方主管機關應依第三十條規定處罰。
主管機關應於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施行後十年內設置符合中小企業進駐之產業園區及訂定土地有條件合法機制。主管機關未能提供得進駐之產業園區或不及訂定土地有條件合法機制致工廠未能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者，不受前項但書展延一次之限制。
第一項、第四項補辦臨時登記之程序、登記與展延回饋金之數額、繳交程序與使用方式、申請展延臨時工廠登記之程序、申報及調查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低污染之認定基準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第一項及第四項回饋金得成立基金，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地方主管機關為辦理前條及本條未登記工廠輔導及補辦臨時工廠登記相關事項，得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其委託辦法，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王惠美等16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前既有低污染之未登記工廠，其符合環境保護、消防、水利、水土保持等法律規定者，於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施行後二年內，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繳交登記回饋金，申請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不受第十五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為避免擴增環境污染及危害公共安全或維護公共利益，主管機關得通知經補辦臨時登記工廠申報或提供有關資料；必要時，並得派員進入工廠或調查，工廠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於臨時工廠登記失效前，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

第一項修正施行前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前，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第一項修正施行後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應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二日前，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屆期未取得者，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繳交展延回饋金，申請展延臨時工廠登記有效期間，每次展延以一年為限且不得逾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九年六月二日。如屆期未申請展延或展延期間屆滿者，補辦之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自屆滿之翌日起失其效力，地方主管機關應依第三十條規定處罰。
第一項、第四項補辦臨時登記之程序、登記與展延回饋金之數額、繳交程序與使用方式、申請展延臨時工廠登記之程序、申報及調查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低污染之認定基準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第一項及第四項回饋金得成立基金，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地方主管機關為辦理前條及本條未登記工廠輔導及補辦臨時工廠登記相關事項，得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其委託辦法，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許淑華等16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之一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改善，並得處事業主體、事業主體負責人或工廠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不改善者，得廢止其臨時工廠登記：

一、變更隸屬之事業主體。

二、以獨資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三、以合夥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合夥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四、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五、增加或變更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但減少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項目，不在此限。

六、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七、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未依期限提出申報、提供資料或規避、妨礙、拒絕調查者。

工廠於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有效期間內，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管理與輔導準用第十八條至第三十二條之規定。

委員王惠美等16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之一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改善，並得處事業主體、事業主體負責人或工廠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不改善者，得廢止其臨時工廠登記：

一、變更隸屬之事業主體。

二、以獨資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三、以合夥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合夥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四、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五、增加或變更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但減少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項目，不在此限。

六、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七、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未依期限提出申報、提供資料或規避、妨礙、拒絕調查者。工廠於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有效期間內，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管理與輔導準用第十八條至第三十二條之規定。

	第三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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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確認上次會議議事錄。

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現在開始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協商，請各位參採這一本大本的資料，我們依序進行。

首先處理行政院提案第四章之一的章名。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一。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第二十八條之一就在這一本的第10頁，行政院要不要先簡要說明？

莊委員瑞雄：沒意見。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嗎？議事人員提醒第一款、第二款的「停止供電、供水、拆除」，差了一個「及」字，這部分的文字要不要一致？需不需要？前面的序文於第6行提到：「應即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但條文的第一款、第二款裡面沒有「及」字。

王次長美花：那部分應該沒有關係，我們也是內部調整文字。

主席：你們文字再調整一下，好不好？

莊委員瑞雄：你們沒有意見就對了？

王次長美花：沒有。

主席：第二十八條之一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二。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莊委員瑞雄：沒意見。

主席：第二十八條之二就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三。行政院有沒有意見？

我有提出一個修正動議，就是把執行情形定期公布在網站上的部分，部長或次長能否說明？

王次長美花：那部分沒有問題，我們本來就會將這些作為完整的公布於網站上，所以我們本來就會公布，其實寫下來跟我們的作業是一樣的。

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的話，第二十八條之三就照修正動議通過。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四。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莊委員瑞雄：沒意見。

主席：第二十八條之四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五。

這部分有何欣純委員及蘇治芬委員所提修正動議，何欣純委員要不要說明一下？

何委員欣純：本席和蘇治芬委員所提修正動議，事實上是考量到很多既有未登記工廠的業者是一些小規模的中小企業，我們希望幫他們爭取時間，因為他們願意符合修正後的法令來申請納管，我希望大家能夠考量酌予延長，因為行政院的版本是二年，我希望可以再延一年，改為三年內，給他們比較寬裕的時間，而且這牽涉到地方政府能否如期於六個月內完成管理辦法，因為中央法規在這個版本裡面是要求地方政府要在六個月以內將管理辦法訂定出來，我不知道地方政府能否周全準備、會不會延宕，所以我提案希望保留一些彈性時間。

第二個，針對第二十八條之五「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如果按照行政院版本要在二年內申請納管，並於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意思就是說，這中間的時間只有一年，我希望經濟部可以說明得更清楚一點，我只是在這兩個地方把時間拉長一點，希望可以給予更寬限的時間，讓這些既有的未登記工廠可以來申請納管。

主席：蘇委員要不要先發言？

莊委員瑞雄：我想先聽經濟部的說明。

主席：好，讓經濟部先說明，說明完再請委員提問。

王次長美花：因為這一次是以條文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然後我們在最後一條提到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主要原因在於前瞻計畫執行時曾請各縣市政府進行調查，而該調查要到10月底才會初步結果，加上施行日期也視立法院的審查時間而定，所以從施行日起算兩年內，申請人只要告訴我們，或地方政府調查後告訴我們即可。我們粗估兩年時間有點趕，但應該做得來，畢竟大家對這個有不同意見，所以最後就訂出兩年，這是第一點。第二，所謂的三年指的是，針對兩年時間內未提出完整計畫者，就再多一年時間。其實我們都有給計畫版本讓大家知道該怎麼寫，畢竟在臨登工廠時都有寫過計畫，所以即使在寫計畫上有困難，甚至寫得不周延，仍可以再改再修正。

何委員欣純：依照過去的經驗，連臨時廠登計畫書都得委託專業公司辦理，且光顧問費就不是小型工廠所負擔得起的，既然政府願意讓這些小型工廠申請納管，那麼我希望可以在程序上簡化，並給予充分時間。

主席：請部長說明。

沈部長榮津：我請工業局與中辦提供一些範例供大家參考，因為過去中小企業在提計畫書時也有類似經驗。這原本是一件好事，如果最後卻變成得委託專案顧問公司來代寫，甚至把好事搞砸，那不免會引起業者抱怨！所以範例要先提出來，讓我們一起把事情做好，也算完成一件好事。

莊委員瑞雄：那件事就交給工業局去處理。

主席：請郭委員發言。

郭委員國文：在第二十八條之七提到，直轄市與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相關機關或法人、團體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特定……

莊委員瑞雄：還沒審到那一條。

郭委員國文：我知道，我要說的是慎選關鍵就好了，況且這條就可以協助輔導他們，只要找好對象，這樣就沒問題了。

主席：謝謝。若各位沒意見，這條就依照行政院條文通過好嗎？請蔡培慧委員發言。

蔡委員培慧：對於這次的修法，我的立場與大家稍有不同，畢竟這件事沒有落日條款，且時間也拉得非常長。再者，以各地工廠來說，到底要處理的是90%的密度，還是把面積擴大到70、80%的密度？凡此種種，我過去在質詢中都曾經提出，甚至認為不應該這樣做，但既然現在已經排入議程，那麼我想提醒大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不是應該逐年檢討？因為無論是要如何做，我相信經濟部與農委會都有責任，而在座委員一方面希望能協助這些工廠轉型，另一方面則應該建立監督機制與輔導。所謂的監督與輔導責任不只在經濟部，也要讓社會大眾知道。既然這整個過程是如此漫長，是否可以每一年、兩年或三年就進行一次通盤檢討，譬如經濟部的輔導績效為何？對於高污染工廠能否先行處理？或者根本整個輔導進度散漫？這是我的建議，也請經濟部回應。

主席：蔡委員的建議是不是做成附帶決議？

請郭委員發言。

郭委員國文：蔡委員所言涉及認定標準，至於輔導一事，我想大家可以參考第二十八條之七的委外方式。但問題在於是要全然委外嗎？既然是委外，那麼誰擁有認定權？輔導單位有認定權嗎？我認為如果全盤委託那是非常危險的，這是第一點。第二，剛才大家都講得很快，不過我知道私下溝通的時候曾提到代位拆除的困難。我想知道中央除斷水、斷電以外，還可以用何種方式來要求業者或工廠積極地配合政策目標？如果手上沒有任何棒子可做工具，那麼要執行起來其實是有困難的。簡單說，現在只能斷水、斷電，因此，若無法代位拆除，那麼中央是不是能代位編列預算？因為地方政府並沒有編列預算，遑論要執行了！所以如果能這樣做，社會大眾也會認為政府在推動政策目標上是確實的，且對那些沒有配合的，也可以採取斷然措施。

主席：其他委員有無意見？請何委員發言。

何委員欣純：我補充說明有關剛才蔡委員所提到的問題。對於這項政策的推行，確實需要做滾動式檢討，蔡委員希望每三年能檢討一次，我建議改為每五年檢討一次。我們剛才提到本法所定的時間點為兩年內納管，另外再給一年提出具體改善計畫，若定為三年就要進行檢討的話，屆時可能都還沒百分之百提出計畫時就到了通盤檢討時間了，如此並無法具體呈現檢討的意義，也無法反映政策的執行效果。有鑑於此，我希望能改為每五年應針對本項政策的具體成效進行通盤檢討。

主席：附帶決議我最後再處理。請洪委員慈庸發言。

洪委員慈庸：我想部長所提的計畫範本是一個必要性措施，以現有臨登與未登者相較，其實未登的數量遠大於臨登，且這些業者過去並無相關經驗可以寫出所謂的改善計畫。或許我們認為三年時間滿長的，但問題在於業者可能根本連碰都沒碰過，在未給予相對應輔導的前提下，三年時間對他們來說可能還是太緊迫了，要他們實際上寫出計畫也有困難，而請坊間代辦公司來寫也必須花費很高的成本，所以三年時間到底夠不夠？我想這要視中央與地方政府是否提出相關配套，並積極輔導業者改善而定！我們不希望這件事是做假的，更不希望修法後還是做假的，甚至到最後問題也都沒有解決，這是我所在意的。

沈部長榮津：向大家報告，這是一件好事，所以政府所展現的第一個誠意就是提出範本。但寫範本不是在寫文章，可以隨便寫寫，而是要寫出重點，如此一來，坊間的代辦公司就無法趁隙而入，政府的美意也可以達到。爰此，我會要求工業局與中辦務必提出簡潔有力的範本來，之後，我們會採取配套措施，也就是採行和投資臺灣事務所一樣的作法，設立單一窗口，設立專線與專責單位，一旦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隨時求救、找救生圈，讓利害關係人，就是我們要輔導的這些廠商感受到政府的誠意。

主席：請周陳委員秀霞發言。

周陳委員秀霞：不可諱言，我們今天處理的工廠管理法是一項非常重大的決定。現在問題在於，自施行起兩年內申請納管，且納管後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既然都已經申請納管了，為何還要三年？時間上會不會太長了？申請納管的時間是否縮短一點？

沈部長榮津：三年是指二加一，加起來三年。

何委員欣純：可否請行政院說清楚一點？請經濟部說清楚一點？因為你們講的時間點讓人很容易誤解，所以我才會提出修正動議，我覺得應該要講清楚。

主席：請次長再說明一下。

王次長美花：第一，業者必須在兩年內舉手說願意被納管，所以我們會設計非常簡單的表格，讓業者可以儘早提出申請，同時也讓我們知道這些未登記的工廠位於何處。第二，改善計畫係修法後三年提出，非兩年加三年。爰此，我們仍現在就必須啟動，即使本法尚未修正通過並施行，我們會前往各縣市政府宣導，希望大家儘快提出申請，不要拖到兩年後才舉手。最好是法律修正通過後就開始收件，這樣大家也可以提早作業，並取得比較多的時間以便在三年時間內完成工廠改善計畫。不過計畫提出後即使不周延也沒關係，因為地方政府會查、會看，也會給予改善時間。正因如此，條文才會提到最慢十年內要完成。

主席：請陳委員亭妃發言。

陳委員亭妃：我是想提醒務必設置單一窗口，這點剛才部長也說了。我認為除了建立範本外，所謂的單一窗口並非只是中央，地方的單一窗口……

沈部長榮津：各縣市。

陳委員亭妃：對，中央與地方的單一窗口一定要建構出來，並將範本有效地傳達到每一個人手上。以過去經驗來說，就是一大堆的顧問公司跑來招生意，之後到底有沒有結果？不知道！案子送了，結果一年、兩年、三年過去，當事人永遠不清楚結論為何！這就是過去的經驗！我們的目的是讓這些工廠改善，這是重點，而在改善過程中，一定要把相關的SOP定得非常清楚，讓大家有法、有方向可依循。

沈部長榮津：我補充說明一下。這回若中央提出很完整的配套措施，那麼廠商看了也會覺得政府有誠意，也會跟著動起來，之後整個就很快了，所以氣氛很重要。以這次台商回台投資為例，我們每個禮拜都在開會，不管一個或二個案子進來，我們都在兩個禮拜內處理完，塑造了很好的氛圍，也呈現了政府的態度。所以首要之務就是建立範本，其次就是中央設置單一窗口，至於地方各縣市則設置諮詢中心讓廠商可以求救。其實現在廠商已經成立了好幾個協會，我們也與這些協會定期聯絡，並前往召開說明會，一整套施行下來，相信廠商也感受得到政府的誠意。

主席：請邱委員議瑩發言。

邱委員議瑩：其實各位委員所擔憂的不外乎一件事，也就是這件事會不會導致顧問公司蓬勃發展？甚至顧問公司數量多過於工廠？其次，曾和政府有過接洽的人就知道，政府公文往返耗時，因為很多不敢做決定的官員就是會讓公文不斷往返。部長說希望能在二加一年時間內完成，既是如此，是不是應設定目標？譬如第一年達成多少百分比？第二年又達成多少百分比？我認為一定要設定期程，否則地方公務人員都很怕事情，怕被說圖利廠商之類的，於是只好讓公文去往返了。這樣一來，廠商會不會等到最後一年才要申請？這樣肯定會審查不及的。這件事我問過工業局長，局長說審查權責在地方政府，也使得地方政府角色相對重要。經濟部既然有此美意，那麼前往各縣市舉辦的說明會就不能少，且一定要快。更重要的是，範本要先出來，這樣才能讓廠商知道該如何申請。

再者，要讓各縣市政府負責審核的人知道該怎麼審核，該怎麼協助。

另外，單一窗口何時設置？是設在經濟部底下，還是各縣市政府都設置單一窗口？或是行政院的北中南辦公室都設置專責窗口負責？凡此種種均是大家所擔憂的，也拜託經濟部儘速規劃。

沈部長榮津：如果真的跑出一堆顧問公司，那麼我們就得自我檢討了！這代表廠商會怕，怕政府又在糟蹋人亂操兵了！講白一點就是這樣！

邱委員議瑩：這些工廠經營者會寫改善計畫嗎？

沈部長榮津：我知道……
王次長美花：謝謝委員提醒，其實我們也理解這點。本案所涉工廠高達幾萬家，為此，我們已經開始與各縣市政府開會，所以各縣市政府所要處理的事情也會非常多。至於委員剛才所提醒的問題，像子法我們已經在修訂了，Q&A也在蒐集了，我們會與地方政府多開會，讓相關資訊能清楚放在網站上。不可諱言，各地方政府確實面臨到人力不足問題，所以我們會大力幫忙來做，若地方政府有需要支援之處，中央一定會幫忙。

主席：請設立相關網站，並提出計畫範本，讓廠商有所依循，能以最簡單的方式來處理。

請邱委員志偉發言。

邱委員志偉：我還是要提醒一下經濟部，這件事中央各部會的協調就經過十一次，才有今天的行政院版。我認為修法前所重視的是溝通，所以中央各部會的溝通，包括與營建署、農委會、地政等相關單位的溝通還不夠，畢竟以前你們很少與地方政府溝通，以致地方政府根本不清楚這事情到底該如何落實與執行！我那天舉辦說明會時，現場來了四、五百家廠商，但我發現地方政府所派人員似乎不瞭解情形，可見你們沒有做好與地方政府的事前溝通，甚至也不重視與廠商的溝通！其實各縣市違章工廠廠商已成立相關的團體組織，如果不是我們舉辦協調會，你們也不會主動與他們接觸。像林委員岱樺辦了一場，有一千多人到場；我辦一場，四、五百人來，而我那場次長也到了，還是在沒有宣傳的情況下，只因知道有這樣一場活動就來了四、五百人。可見不管是與地方政府或廠商的事前溝通都不夠，以致很多樣態與問題都到民代這邊，因為他們找不到與中央接洽的窗口，而地方政府又不瞭解狀況，他們唯一能找的就是地方民代，不過我們在第一時間也是要找你們。如果本案能修法通過，我希望你們一定要加強政策宣導，畢竟每一個縣市政府狀況都不一樣，人力、預算與執行能力也都不一樣，所以必須盤點重點縣市，看其是否能執行？有無預算可執行？如果沒有，就必須加強。若修法完成，但地方政府卻無法配合，那就是空有法而不足以自行，如此一來，問題就很大了。我認為第一線的地方政府必須很強，能馬上解決問題，像那天在岡山辦的那場，才短短兩個小時，就提出四、五十個問題來，可見問題樣態之多。我想你們可以據此做出說帖或圖卡，畢竟這些都是中小企業，他們沒有法務單位、沒有法制處、沒有法務專家與專業人員，就幾家公司聯合聘請一家顧問公司做窗口，所以要用很簡單的圖卡讓他們知道，並輔導他們。有關修法後該如何配合、執行、納管，我在這裡再次提醒中央相關部會，務必下達地方政府，確實執行。

主席：請郭委員國文發言。

郭委員國文：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如同邱志偉委員所說，這件事的業務量非常大，而修正條文也提到，得委任或委託相關機構或法人團體辦理未登記輔導或特定登記之相關業務。問題是，一旦找不到人協助時，就會變成全部外包；一旦外包，問題就會越亂。以三萬八千多家來計算，等於每個縣市平均有千餘家，試問這麼多的量他們又能如何？當然就是丟出去！所以經濟部是否能協助地方政府於一定時間內，提供一定人力與預算來成立專案小組受理登記？若地方政府能處理一定比例的輔導與方案，就不會全部丟給代辦業者了，不然情況只會更加亂七八糟！我認為如果能設立直接窗口，那麼糾紛就會減少，包括說明會，也可以讓各地立委參與，或許可以協助溝通、協調。

主席：先跟各位委員報告，我們就找個時間，委員會邀請經濟部和相關地方政府報告未來的執行細節，給你們一點時間準備一下，來做個報告，讓大家知道未來這部分的細節怎麼執行。

蘇委員治芬：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經濟部中辦大概已經執行了一段時間，我覺得在施行條文之日起2年內納管，我比較可以接受。但問題是提出工廠改善計畫是修正施行之日起3年內，各個廠商有很多樣態都不太一樣，所以我覺得就在2年內納管，政府要做事情就要展現積極，地方政府的配合也要展現出來，現在每一級政府對工廠管理輔導法都是箭在弦上，大家都馬虎不得，若要納管，我覺得就是在2年內，不要再滋生很多事情出來。只是納管以後會滋生什麼事情出來，目前我們沒有辦法想像，所以我們看過去3年很多政策都是執行訂下去以後滋生很多問題出來，我們就窮於應付，我倒是覺得這個3年大家可以考慮一下，這部分是不是可以稍微延一點？但這個2年，我覺得比較不會生東生西。就管理上來說，新的工廠和舊的工廠之間的分際，納管時間拖得太久真的會滋生很多事端，也會造成很多困擾。倒是後面的修正計畫，大家再思考一下看那部分要不要延長，好不好？

主席：請次長說明。

王次長美花：請各位委員看最後一項「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者」，這在行政院內部討論時討論了很久，也就是說，3年內要把計畫拿出來，拿出來之後就是地方政府要去審，地方政府審的時間可能有的比較快、有的比較慢，所以我們沒有提到地方政府會審多久，但是地方政府一旦通知改善，原則上就是2年要改善，最長不可以超過10年。簡單講，是有10年時間可以做，因為量體實在太大，可是申請人首先一定要明確提醒要被納管，第二要明確提出有進來了，這樣資料才會完備，資料完備後，接下來要補證或什麼才有辦法做。所以，這個10年的時間我們一定會跟地方全力將這件事情做好。

林委員岱樺：我想釐清一點，第一，所謂的納管，行政院法案有三階段：納管、輔導與合法，在納管的部分，現在程序是不是很簡單？

王次長美花：對。

林委員岱樺：那你要說明啊！是不是完全可以用電子化？也就是說，要申請納管、幾個附件等全部都電子化，因為那個很簡單，根本不需要花什麼錢，重點是要納管，納管之後工安、環保才能夠管得到，這部分可不可以請你們用電子化處理？形式上怎麼樣能夠更為簡化？第二是改善計畫，請明確的講，你們的改善計畫是不是就是原來申請臨時工廠登記證的所有程序？如果是如此，那就很簡單、很明確，因為臨時工廠登記證原來在各縣市政府早就有一定模式，不管是業者自辦或委託人代辦都有一定程序，所以，是不是明確化輔導工廠改善計畫就是等於原來申請臨時工廠登記證的所有程序？包括水土保持、消防等等，如果是，直接講明就好，該拆的、建蔽率是多少、隔離綠帶是多少，就照原來的臨時工廠登記證申請標準，所以其實並沒有放寬，你們的輔導計畫一點都沒有放寬，是不是如此？請說明，謝謝。

主席：請次長說明。

王次長美花：第一，2年的部分，確實那個程序很簡單，所以我才會用舉手來講，不管是書面或電腦，我們都會和地方政府協商，因為小工廠不一定會用電腦，所以書面和電腦的部分我們都會設計。第二，3年內的改善計畫確實是比照現在的臨登工廠那個模式。

林委員岱樺：那就好了嘛！所以大家就很清楚了。

王次長美花：所以是有經驗的，地方政府有經驗。

林委員岱樺：所以就直接講明了嘛！修法之後的3年內完成工廠改善計畫是可行的，你們現在更要檢討原來的申請臨時工廠登記證程序能夠再怎麼樣更電子化、表格化，不要因為代辦業者的參差不齊，或與農地上工廠遊說時的專業度不齊而讓業者有受騙的可能性，所以要儘量可能檢討過去臨時工廠登記證申請時的缺失，再看現在怎麼改進，我是認為如果能夠電子化就一律都電子化。

主席：這一條是不是就照行政院版通過？

孔委員文吉：針對第二十八條之五第四項「工廠改善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者，應於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改善完成。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請問正當理由是什麼態樣？是授權地方政府可以不限次數接受申請展延嗎？在這段時間內是不是只繳納輔導金就可以持續營業？

王次長美花：第一，所謂正當理由，在過往是有一些態樣，所以這個部分在我們給地方的方案中會列舉出過往的態樣。第二，並不是無限展期，這一條最後一項有提到本法施行日起10年內一定要完成，所以最長不能超過10年。

徐委員永明：我follow一下孔委員，還是可以講一下實際狀況有哪些樣態可以展延。另外，雖然有10年的限期，但會不會讓人覺得在這10年當中只要繳錢就可以了？就算都沒有通過還是可以撐10年，這是外界比較擔心的。

沈部長榮津：我也知道，繳了所謂的登記回饋金好像在繳保護費，如果這次政府有誠意輔導，大家還是會加快腳步。
徐委員永明：所以我們才想了解，不要給外界一種感覺，就是給10年時間，只是中間還繳這個錢而已。

沈部長榮津：之所以給10年時間是因為量體多，但大家如果動起來的話應該很快。

徐委員永明：中間有沒有一個比較強的機制協助改善？

主席：態樣說明一下。

郭主任坤明：所謂正當理由，過去的經驗是有些牽扯到非可歸責於廠商的因素，比如，要和農田水利會借一些土地做管線，或者和道路主管機關排入側溝要有一些協調，相關的溝通與協調可能因為時間或其他因素耽擱，也有可能和其他法令有關，比如有些涉及環評或山坡地水保登記事項，我們會由地方政府審酌實際困難，然後給予延長展延期限。

主席：我們將這個放到立法說明，就會更清楚一點。

王次長美花：委員說10年期間好像在收保護費，其實不是，因為告訴我們之後，整個政府對未登工廠的資訊是完備的，在這個10年大家最在乎的是空污、水污，至於其他要改善的就要慢慢去做。但是中央和各地方，包括農委會和環保署就可以知道要注意這些工廠有沒有違反侵害的問題。
徐委員永明：我補充一下，這個10年不要是齊頭的10年，就是不管有沒有做都是10年，這樣就會缺乏誘因，會造成有些工廠想要改善，但會覺得其他工廠即使不做也有10年的空間，或是晚做、早做都沒差，部長懂我的意思嗎？這會讓人家覺得是齊頭的。

沈部長榮津：現在一個問題，如果政府真的採取積極態度在輔導，大家也都很順利、很快，後面觀望的就會加快腳步。

徐委員永明：我只是有個建議，可以考量幾次輔導之後（比如2次、3次）沒有成功或者沒有改善，這個10年就不一定要是10年，否則會給業者一個期待，反正有10年的期限，根本就不急著動。我的意思是我們還是要輔導業者改善，但我只是提醒，這個10年會不會變成齊頭式的，讓大家反而沒有改善的誘因？

蘇委員治芬：剛剛提到納管在2年內，提出工廠改善在3年內，但是後來次長有解釋，有正當理由就可以再展延，而且有設定10年內要完成改善計畫，這樣子我就支持行政院版本。

主席：是不是就照行政院版通過？好，謝謝。

邱委員志偉：地方政府的權力很大，改善計畫要核定、要展延都在地方政府，我要求各縣市政府的標準及核定程序都要一致化，否則A縣市、B縣市、C縣市的標準都不一樣、程序都不一樣就不好了，政府有辦法確保各縣市在執行改善計畫的核定或展延的標準都一樣嗎？

主席：這個請經濟部回去研議，下次會再安排會議邀請經濟部和各縣市政府來向大家說明相關程序要怎麼走。這一條就照行政院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二十八條之六。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問題就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七，請問各位委員對第二十八條之七有沒有意見？

現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及附帶決議，我們先宣讀，所有修正動議一併宣讀，宣讀完再處理。

修正動議：
[image: image7.jpg]TR EL S TS SAXHRBE

(ERMEE TTBBERR RS BRITIRSC Bk

FoT/RZ FoTRZA — ~ BRI -
TEMREIRIES | TEREHRIEY ZosEREREL
EIRERE Bk | TELRESLE FK W2 B FEHIR
THIREMwE LR | TIREME L ZEEEEEE
BAEH: BAEH: A8 > {REP SRR
— ~ EEHEELR | —  FEREESTS IR N
CEJETIETE B ® | STE THETENHEE MEHEHE

EEEEHSE

COE o RERTEREE -
EiEtEE - EEst
RS E s
tHERESEEE
B AR -

— - JEBRTEET AL
WE R E M
+i > EHEVERSET
BB A
EstE  RETK
[ER> i
i~ B4 T EHRE
R EELR
[ E > Y
[FEFHEERE - 8
PRI T e e 1
=T HEET B
TEEEEREE
=E R

= EBE—KERA
IR E Y -
i, > AT TR AR
M -

}_-'\,"_,

B E E S R
= RE T -
B A - Eat
£ 55 B 2
+ H {5 P Sy B
R -

= - SEEATAIS B
PEBRT E B SN

i EHESRET
BB
EEstE BETHR
B it >
T~ R
B R E T
[ AR -
[ E R -
PR BT 3 3
B EET R
TERMEREE
i -

= HEE— LA
RN +
> fEBTTEH A
S -

B TS

BEEBREZE
5 TLIHEES
# -
- BAT - AREFRAFT
ik B %5 = + ™
fir ~ BRARGE
BTREE B
EHHBERE
EEE A - K[
B s U EU A 28
REREEHR
& 4 Hh 35 (E 3 BA
% E B E T
HEZBETZE
TR BERSEH
MATILED -
M- &% ~HE
1E » SEREF
TERE

1]

~N

53 3






[image: image8.jpg]/_-——‘

BECE AT
AR T S (5
SEERERY FEEIT

o~ m&q‘

HERR > 150
( SN R IR EE
< BE

TS

NS ETE
BEE  {RFIEE
SR A S W3 (R A

S 2 L 1
mHAEEHAE T
45 + AT
a7 REFE @é%
HoBIREESRE
—IHE e E B
FEHRE—
ﬁﬁzﬁ%i&éé’ig{—
=, /EEHsE AUCEY
FEAE o |
E-IHEEHT

EETAE - B5+H
= - BtstEE

SEARERT ) FERE |

PAERAE > BT EER |
mEtEA - BEETE

CRETES R E
3 T {55t 8 F 4
TR RS
TEEET - BE)E
BT - B IR
FRGEHER+ T
GE—TERERE
pd -t

HEET - BT S

MR EE—IEE

SO T A E |

s BEEEA |

BB -

% —IE R BT A
e ER A ETETE
% EEETE RS+
Al BB
T EREEEE T
AR WS
BT S
R EER R
SEA M R
AR ERE -

o — T — AR
BHESIE -S|
A A E Y
BB - ERE
f - EREEIRRE - SR
AR R ~ ETHETH -
B(TT) TSRS
R I
g4 s EE
# . ECIEEEE
HY B 2 F i A

BEIRZI0E PR

33 )





[image: image9.jpg]B AT
B AR T
B
REREA B R
RE AR AR -
 EEE
BB T B
— B
EEE - EHEEG
TR - SR
1~ BT ~ BA(T)
TERHEERES
SR E=IEES
3 A
RIS IS »
R R B
HRIHRE Y -

TEXREIEAH
WREL -

%

§

mEL: (S
HE N

3/3

& (3)






[image: image10.jpg]4.

(RSN

R

SHETEREIR ( TRUE ) SR R IR EIEEI  EERARRIIT :

B2
ERL A RS TR
RE =\ HEE A

FEHERA

55—\ A I

TS TS BB

S ERE e s AR

HETYIEE

— IR KR KA
R B i L -

B (5) KRR E
Bk B R R -

= R E BT
S ENEREEEER
SRR > DI 5
SRR -

U - B T -
B G SR AU SR B R
/[N MR
£  BES - BT Rl
WE R T RS T
S - Sy A8 -

Sy AN vt

T EREE

By5 5 A R E R TR

B 1 /R LB LHEEK

Bt R A ERUS

ELMgERLE S AT E

B B FYIEIE

— ~ REERGE ~ KA ~ KR
R e S EY -

Z~BE (¥5) JKHHBR R T B
TS H < BB FORE ©
AELRY > SR R 2/ N
AR -

= HEHERESPRETR T
ATENHREREEHR
gl DB 5=

- BRI RME -

ik EE TR R LA A
EENXHER M EE
FE FReiE i 2 R DU
ERARTG R A RB L ITRK
EHWE MBS HIE -






[image: image11.jpg]0.

fEIEE)

BTN TREER

AEBIR AR | E 2 HH
B <M EEBERGNIT
AVERF RS A B iR 1SR
HERBITZBERNE  LIE
H S RIS E R - T EH
FRREFESENEZELHREN

THRREERTE B

A BRI R T E TR
R HEBRIITIEGZ
TR HER{TEABRER
AR RRORAILSEEAT -
TBUEBT R TTEAIR
IRF > IS HRBE ) S 1 S TR S
THEERMEMN - (FHlEEE
PSR EMERRRAEE A T 7H NI
KRS BT R B IR
TE CERAEEEMZRE -
F—IEC EH EH R

— AR
iR CREEARRE) 5=

VOfREE—TERE » SRR
BRRBITEY - ARZA#2E
R REEREL EER
RS MTTEUERZE
AR o HERTBEARERR | HRE
BAE ) TSR TEGR
A HURAER ETTBERER
LB

Eb%%( 2SR5 SR )
BT = ~ COREEEGE
) Bt - (HER
HN K REIRE) BA+
VRS HoCR B A 5
MEZILERRER] - BRI
RTE

2 P RFEREREL -

SN E XTI =% § 3 N

5 &

1





[image: image12.jpg]Ji e 3 9 %31

Ak XS BB 3k

TRUHBREK

& E 835,

ITH IR X

BATHR X

A

FotAEZE &K

FEot+AEZRE
EIBARAIEREE
HET -BROHEF
BB ER A
LR BFRER
%ﬁ%ﬁéwémﬁ
THRERY
£ R 2% %i#%
e EHAMRSE
TEeE > HAET -
B(F)XH AR
B R AR LB
3, o |
RATBRE =
FAGZEF B
HEKRRZBES
HELERMETHE A
BERANRA R
Bz BE BERA
AR BHRRE B
EAERWE (55)
KR R HE &
ZHEHET -
() £ %R F &
SLEA -
AEAMIKE
RZRAXLEF =
+ AN &= B ;T: -
B~ FWIE~ AR
BRATHREZEH

Y N Y 2R 1

T~ BR(T) EE B
BERAE KE B
RIBAEIER
A EZ FIE - K
EBMz BN B
HERRZHAR &
—tAEZEE =
BERHKRZAEE

Z

—F A \EZt RE
—tANBZELEL
BRI AEEH
ET RO EEH
MiZERLZIHFRE
IR BFRERE
BEELS FRIEL
WRELEY A EE
AxBHXH A

ik EMRBREE |

TEeE  BEP -
B(T)XEHAHE
BilEEHSE T ER
3 o
RAMBRE =T
NEZ DB H AR
BB BELHE
LRMEHELRE
ERAARBRE TR
Z B~ AR %
BB E 0 R
f't:%%ﬁ"}%'% (/"5) 7K
RIE R R H 2
HEEET B
() £ &% M5 &
MEA

$’§ﬁ§§’fﬁf§'¥‘ '

ZTHEHERENFE -+
NEZRE—B~ F

WIA ~ B AARATIE

HEZ HHEMS 2
B~ BET - BH(H)
TEHRBELE R
B~ A B AR T
HEHEHF WA
B EIE REHEW
2B REBRER

RZEAR ~ =+
B2z EE= ﬁ%m
BRZREER -

— > AEHH -
s R R T RER

% BEFHERE
EEEA ¥
HEE > URHERA
Mo4E R g 8 i
HEBEER S
&“i%aék'
EIE R MIER o B
R o ImEHE
AU EES
HeE o HETF -
B(F)EEHHM
BELELEFE R
AR 2AHF—
EHE o

“RE—BERE 1+

NEZ A F AR
EWBRZ B8
ERMEREL LR
ERANEET -~
(T)EEHRHBE
A HERRL IR
BREERBLIEK
B g%k
Ao 3t4E ER N EE
(75 KB ERBERK
BElZHE &
B BET -~ BOT)
”%% &ﬁ%
% o

W~ RERHBRTERZ

WEHKE S F—1E
BE =+ Ntz

L5 —BEEA
B~ B A
NAEHRFTRZ
1 hEFEIRe
BMiTHBREER

12

'l

ok

b (%)






[image: image13.jpg]BB —BLELHE
EHE -+ X
AE_EMEHT
X HB BRERF
RE#wMHMERZ
WiE odrFRETH

MedmAFHEME| TREEHRBEEH RIZHEHRE -
Z o B EZ - . (AHBEETELAR
HET - HKOT) HET -H(T)Hx MEHLLNIIEDT
TERMBAEIER| THHE/AEERE AEHEET - HR(T)E
X % 48 M # B| ARBAAAN () THMEFRIES - &
()~ hAXER| FAZBHEBEX FHEEFELAH
MERBEZLIEE| BPRIBREE -#F THE S~ A HE sy
E-HERBITIE| RARBERZIEARREM BLEb Bl AW - B
BRABMER - HEX (FHEFHRHENEL S
PoEPITE  WREBE
FHBEH TR

BEZLE)
F ARERERTIR
&R F 1% T
MZATHES B
e T NG
BEMRFEERE
3 A M & OB
()~ EARE
EWMEARRLT
BEIHE -~ HERM
F LR B it A8
% £A%wIA
s KA P MR

BEEFTHELAY
—tAKZRE =
BMEHTEZH

ﬁ~ﬁ§ﬁﬁ~@$

o Bl LR
e ESEE . 5

Bo - AHRER
R E P
HET -~ H (F)
SR % B 3T R
WL RAB
70 ENE AN

TEEN

- 2/2






[image: image14.jpg]EIEHE %{*J‘F_%’J‘% & ST B &

]

ETEES R BT
B EZSL WE | B UEZ L WS « A fgE .
BEIMBEER | BEEIRSEE R CRBETRAE
RERMEBE| BETIHEE I 2 EN R
CHAEETIISE | BE: WRHEERER|
FriE s - — BERETHE| iR g
— ~ BT ~ R HEEEF % BT
RS - B o BRI P
TSR — UBERER 2 5% E A
EBET R s ST SEREFERTE
EEEA R Y Ef Tk 55 B 8 % (5 F 3

B o

| LR o |
- RRATEE
— B EEH

———

e

B 1% € TR X

EEWR M=

=t

HERE TR
BEE > BAER
REIE ~ BTk
BEZTHREE -

_ F o RIERE -

A o HRHR %X

= UEBEEE
T MEES
B Ao (HRER
% » RLEHIE -
W ~ BT ~ S
RS -
B EE A
kB ESR
EEEIRF
T -
>~ ¥ T - R
i SR ) & BB
— 3 88 A
S50 - |
KRBT H B
SR G-
MEBE A T |
M & K
ya -tk
WA E T
S EASTAE

Al Z #& E B
o ERFFEER
ELREILZFE
o RHEBEAZ B
SUER » BINE— |
TH B & & K PR

. Ef HPEAEK

A EEINEEE
RIFBERITEZ

EXEBHKEE
Eom o BiEREL
T (& BB 7E (K05 2%
ZEFBEINKE
BEmMmMSBRER
HWINEE - RS
B E LKE:
% RHMEER
%E@ﬂﬁ 7 & B
HEREREE
@ﬂ%fﬂl%}?ﬁﬁ il

.F“""‘ﬂ EWFE\%

—HERZR

1/2






[image: image15.jpg]B BEEE B GEFAEE
BT TERE - CHEBREIRE
HE - HAEETHE
A ERR— &
THRZHRE » B
= IEHE H B
=pa - Sa

1]

it A

. V171G





附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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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十八條之七有兩個修正動議，請問有人要說明嗎？那就先請委員發言，稍後再請經濟部說明。

何委員欣純：我對第二十八條之七有提出一項修正動議，整體來說我都沒有什麼意見，對於第二項中有關納管的輔導金「應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這部分我也都沒意見，且會全力支持，但是對於之後「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改善」的部分，雖然這兩者很重要，不過對於西半部地區而言，也應該要將「空氣污染的改善」納入，因而提出修正動議，希望能將「空氣污染的改善」放進去。

主席：請林岱樺委員發言。

林委員岱樺：我對第三項中關於營運管理金或輔導管理金由中央訂定納管辦法之金額、繳交程序等部分都沒有意見，只是認為應將「用途與分配比例」等字拿掉。就像何欣純委員所言，各地農地上工廠的樣態不同，桃園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南投縣，甚至是花蓮縣，每個農地上工廠需要被輔導的項目，以及縣市政府的施政主軸對農地上工廠的要求都不一樣，所以在用途、分配方面，臺中會比較針對空污，高雄也會針對空污，但是南投、桃園不一定是希望針對空污，他們反而希望比例、用途跟項目是針對廢水或是哪裡，這些地方更需要加強，所以我希望能夠給各地方政府多一些彈性，因地制宜，配合他們輔導農地上工廠的政策方向，以及當地業者的需求，彈性規定地方的比例等規範，這就是我主張用途跟分配比例不要由中央明定的原因，因為空污在高雄、臺中會很嚴重，南投、桃園則不嚴重，如果你們限制這個比例的話，對桃園或是新北來講，他們本想把這筆費用用到別的地方，可是因此受到牽制了；南投之外，花蓮的農地上工廠也不會是在這個部分。謝謝。

主席：謝謝。我們先讓經濟部說明一下。

王次長美花：其實中央訂定這個規定的時候，會有適度的彈性，但是你把用途跟分配比例都拿掉，就變成繳到地方以後，對於地方會怎麼做沒有一個監督機制，來監督地方有沒有合適的使用這筆錢；假設沒有規定，他們可能全部都用去做委辦費等，這個也不是我們想要的，但是針對這個用途跟內容，在中央訂定辦法的時候，我們可以讓不同縣市有不同比率的規範。

主席：剛剛何欣純委員的部分呢？

王次長美花：當時我們比較重視水污，空污其實第一個，這樣的工廠本來就是要比較屬於低污染的；第二個，其實他們自己的機器設備要改善，但是水污可能涉及拉管線、用溝渠等，那個需要地方政府或是跨部會協商；條文只是講優先用在水污。

陳委員超明：第二十八條之七有規定兩種，一個是納管輔導金，還有營運管理金，你們要講得清清楚楚，不然現在很模糊，廠商也不知道還要支付多少錢，這邊不要模糊。當然分配比例等，給地方的部分，還有剛剛講的，一定要合理的分配，但是要輔導現在的工廠合法化的話，費用的事要講清楚，讓廠商知道納管要交多少錢，而營運金是每一年要繳，每年要繳多少？每年還都要繳稅，這等於是另外的稅，所以這裡一定要特別注意，一定要講得很清楚，讓廠商在提出改善計畫時有所遵循。

主席：我們讓委員都發言完，再請經濟部整理說明。

徐委員永明：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會不會又變成一個小金庫？關於是不是要在法條裡講得那麼清楚，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後來的相關事項這個辦法。經濟部未來擬定這個施行辦法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不要最後又去辦一些活動，跟這個項目看起來有相關又不相關，我們比較擔心最後要怎麼監督地方政府真的是有效的使用這筆經費，而且我們是希望專款專用。是不是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監督機制在那裡？這是我們比較關心的，否則地方政府怎麼會不高興？很好，又多了一筆錢，反正十年的期限又在那裡。所以你的情況變成廠商交錢，剛才部長講，不希望給外面是保護費的印象，這個保護費如果又用到不相關的事情上，以後會更難看，所以訂定這個辦法的時候，監督機制一定要做好。

林委員岱樺：有關會不會變成金庫，其實行政院版的第二項直接講明「營運管理金及納管輔導金應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及周邊公共設施改善，並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改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我還是希望能夠因地制宜，所以用途及分配比例及其他事項之辦法，各地方政府可以用核備的方式。各縣市政府訂定的辦法，數額、繳交程序、用途跟分配比例會不一樣，但是他們一定要經過中央「核備」，不是「報備」，也可以用「核准」這兩個字，這樣你們統統都可以監督得到，包括他們是用什麼比例。我覺得樣態真的太多了，我只要想到花蓮的農地上工廠跟高雄縣、高雄市的農地上工廠，其實東部跟西部就有天壤之別了。他們一定要呈報，看是要到什麼層級，如果經濟部是主管機關，那可以由你們「核准」，不是報備，這樣當然就多了一道行政程序；假如你們真的要監督的話，至少科目上你們都可以兼顧得到。我還是強調因地制宜這件事情。不是只有地方政府而已，已經到了經濟部，你們認為地方政府不宜的話，國會議員也可以對經濟部等相關單位表達我們覺得這個在地方上應該再加什麼，我們一樣可以監督得到，這樣可以兼顧到彈性，達到因地制宜，經濟部等部會、國會議員也可以監督。

蘇委員治芬：針對第二十八條之七，我覺得經濟部也不必說納管輔導金主要是用在廢（污）水，空氣污染防制這部分應該納入考慮。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因為對地方來講，我們最煩惱的是廢水排放，再來就是空氣污染。用途與分配比例方面，我支持行政院的版本。

蔡委員培慧：我相信這次修法的目標應該是即報即拆、全面納管、中高污染遷廠、關廠入法，這個是前提，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很無奈的是，要怎麼協助、輔導低污染工廠改善？我必須要講，我們當然要告訴他們要做哪些事，所以我贊成何欣純委員的提案，就是空污、水污染要優先處理，而且要明定。我也完全支持按照行政院版本，就是要把這個規範講清楚。我講實在話，如果講不清楚，將會落入我最擔憂的狀況─工工相爭，因為原來都按照規範，納入工業區的廠商要繳很多，包括廢棄物處理、污廢水處理，這些費用都有明確的規範，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在這裡嚴格的執行即報即拆、全面納管、中高污染遷廠、關廠入法，這個是前提，我們同時也要把後續的輔導機制用在水資源改善、空氣污染改善，而且明定縣市政府的規範。

林委員岱樺：水污染的部分……

主席：等一下，先讓陳亭妃委員跟邱志偉發言，好不好？

林委員岱樺：第二項就有寫了。

陳委員亭妃：我也認為必須非常清楚的明列未來整個營運管理金、納管輔導金的用途，而且我也贊同修正動議，納入空氣污染的改善。除了水污染處理跟排放機制的改善之外，如果沒有放入空污，確實就會不完整，在整個工廠納管部分會缺一個小區塊，所以我還是認為把這個區塊補齊，定個未來處置營運管理金及納管輔導金的清楚方向，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主席：請邱志偉委員發言。

邱委員志偉：如果經過中央機關核備程序，基本上，我比較支持林岱樺委員的說法，因為各地方的狀態不一樣，樣態、情節或廠商數量都不太一樣，如果授權一定的彈性，讓地方政府可以針對程序、用途和分配比例做比較因地制宜的認定，但是要經過中央核備。我覺得要要保持一定彈性，因為各縣市都不同，若使用統一標準，恐怕執行起來會有一定的困難。

主席：請林岱樺委員發言。

林委員岱樺：我覺得用途可以保留，我們可以用正面表列或負面表列方式，但是分配比例的部分就授權各地方政府訂定，我建議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案。

主席：請周陳委員秀霞發言。

周陳委員秀霞：關於這一條，因為污染的部分，包含水污、空污等部分都應該納入，所以我支持行政院版本。

主席：請郭國文委員發言。

郭委員國文：水污染處理其實在一般樣態的比例應該還是比較高，空污部分可以納入，但是公共設施部分也應該納入，我覺得行政院版本這部分的主要用途應該是可以被接受的。至於比例的部分，本來就應該授權地方政府自行衡量。

主席：請洪慈庸委員發言，之後請經濟部說明。

洪委員慈庸：我也支持行政院版本，何欣純委員版本中的「空氣污染」部分，我認為也應該改善，因為大部分的農地工廠都在西半部，西半部也是空氣污染比較嚴重的區域，所以納入是沒有問題的。我剛剛聽到前面的發言，因為未來要收取營運管理金、納管輔導金兩部分，所以經濟部未來也有義務要向這些廠商和社會大眾說明清楚，這不是保護費，而是他們應該善盡的義務，這件事一定要跟社會交代清楚，不然社會可能會產生一些誤解，廠商如果沒有弄清楚也會覺得政府為什麼要跟他收這筆錢，所以這部分有必要非常、非常清楚地告知。

主席：請經濟部針對剛才幾位委員的提問做說明。

王次長美花：第一，對於把空污納入，行政機關不會反對，當時只是考量用到比較多經費的部分是在廢（污）水，所以寫「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理」，如果要把空污放入，我們也可以接受。至於最後那個基金部分要不要做修改，因為用途與分配是一起的，所以若不是一起留著，就是變成在前面「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後接續「其基金管理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用這樣的文字做個折衷。

主席：請問我們照次長的意見修正，好嗎？

請蘇委員發言。

蘇委員治芬：因為他規定納管金優先運用於廢（污）水，剛剛次長也同意把空污納入，也就是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與空污，但是優先運用的部分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樣態，所以就授權給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子法，也就是視不同用途來訂定，對於各機關來說，用途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思維。所以在法律位階裡訂定「用途與分配比例」，反而是讓主管機關和有關機關訂定執行辦法時，範疇可以比較寬鬆、比較大，我們不要在這邊就把它定下。
譬如「用途與分配比例」，「用途」真的要請主管機關和各機關一起訂定，所以法律文字「用途與分配比例」部分哪有什麼問題？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反而這樣寫是比較好的。他要會商有關機關，必須把這些納管金未來的用途，如廢（污）水占多少、空污占多少等分配比例訂好，因為前面那一段寫了它是「優先」，所以「用途與分配比例」當然要訂好。

主席：請陳超明委員發言。

陳委員超明：首先請教經濟部，第二十八條之七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證者「每年應繳交營運管理金」，請問為什麼要每年繳交營運管理金呢？這個道理一定要說明清楚，否則很像在繳保護費，因為後面還有提及一些回饋比例，為什麼在這裡規定「每年應繳交營運管理金」呢？它的道理到底為何？

主席：請林岱樺委員發言，待會請經濟部一併說明。

林委員岱樺：因為法的層次，所以原行政院條文，我在我的修正動議也沒有刪，大家要看清楚，我的第二十八條之七一樣沒有刪掉「廢（污）水的處理及排放機制」，若要加上空污，我個人也沒意見，但是如果一定要把分配比例寫在中央，這就會是一個問題了。

中央訂定子法時，舉個例子，假設訂定的是廢（污）水占30%、排放機制改善占30%、空污占30%，加起來就已經是營運管理金總額的90%，另外10%可能由各縣市政府再行訂定。如果一定要在中央的層次訂定比例，就會變成剛才所說的，各縣市是不是用得到，可是又一定要有一筆費用放在那邊？譬如光是空污這件事，新北、南投與花蓮不是沒有空污，但是可能比臺中、高雄相對低，可是假設訂定針對空污一定要使用20%或30%，對於這些縣市來說，他們可能就沒有那麼大的需求。另外又譬如污排水，我相信農業縣一定需要比較多，高雄市就有很多灌排、工業用水高放排的情形，我認為這部分可能都應該定得更高。

所以對於某些縣市的比例要在中央的層次去訂定，應考量各縣（市）政府的狀況真的不一樣。我個人對於比例不會堅持，大家有共識就好，只是因為各縣市的農地工廠，雖然不是我的選區，但是16個分會，我全部都跑過了，所以才發現每個縣市的樣態真的不一樣，但是我尊重主席的裁示。

主席：請蘇委員發言。

蘇委員治芬：剛剛邱委員說「用途及分配比例」方面，可能每個縣市的需求不太一樣，但是我覺得在會商有關機關制定時，它可以有range，譬如30%至50%，所以針對比例問題，我們可不可以停止討論？因為在法的位階裡，分配比例由中央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制定之，這樣已經很好了，就法的位階而言，精神上也夠周延、完整了。

主席：請陳曼麗委員發言。

陳委員曼麗：我認為可以把空氣污染防制處理加進去，因為很多民眾對於污染的印象，第一個是空污、第二個才是水污，如果把這兩者同時放入，基金的用途會更加明確。另外，關於是否訂定比例的部分，如果由中央訂定比例，是否會讓地方政府的權限受到限制？因為每個地方的空氣、水或其他污染等防制問題可能有所不同，比重也可能不太一樣，所以這個比例可不可以授權縣市主管機關決定？以上。
主席：柯委員發言後，我們來處理本條。

柯委員呈枋：我也認為應該把空污納進來，尤其在西半部。另外，有關營運管理金及納管輔導金，其實成立基金時已經明定，我也比較認同要授權地方，因地制宜，確實地方的聲音非常多，因為每個地方的態樣真的完全不一樣，所以它的管理方式、輔導所需的人力、時間、相關成本、周邊改善公共設施等需因地制宜。我想管理辦法中已經明定，我也認同應該在基金辦法中明定其用途及分配比例，因此我建議刪除這部分，應該授權地方因地制宜，落實工廠的輔導及管理。

主席：謝謝。經濟部說明後，我們來處理條文。

王次長美花：其實我感覺委員的意見沒有矛盾，所以行政院的一個版本是寫著基金的用途及分配比例，另一個版本是在第二項基金後面繼續寫下去，即第二項最後改為逗點，並增加「其基金的管理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各縣市可以做不同的處理，這樣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其次，委員一直詢問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什麼還要繳交營運管理金，因為我們的設計是讓工廠先經營，但比較重要的是，還是要讓土地合法，因此在尚未合法前，我們還是要給予特別的監督、管理，如此工廠仍需負擔營運管理金。其實針對一開始的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我們目前已經在設計相關條文，跟現在的範圍差不多，每年大約2萬元至10萬元間，所以其實沒有非常貴的問題。

陳委員超明：次長這樣說起來就矛盾，條文是寫每年，照你講，在未取得土地變更前繳納營運管理金，現在是「每年」需繳交，就是只要開設工廠，就要一直繳交營運管理金，所以這句話就要講清楚，不然工廠會受不了的。如果工廠取得正式登記證，以後不用繳交，在輔導期間……

王次長美花：有，這在第二十八條之七就有提到，若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每年都要繳交，直到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為止。

陳委員超明：好。

主席：好，那就這樣了。空氣污染這一塊就照何欣純委員的修正文字，另一部分就照次長的建議來修正。好嗎？好，請議事人員整理文字，待會再唸給大家聽。

現在處理第二十八條之八，以及何欣純委員所提修正動議。經濟部有無意見？在何欣純委員所提的修正動議資料內，也就是在資料的第2頁底下及第3頁。

邱委員議瑩：沒有啊！

陳委員亭妃：沒有修正……

主席：這沒有更動？

陳委員亭妃：沒有更動。

主席：沒有更動的話，就照行政院版通過，好嗎？好，謝謝。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九，林委員也有提出修正動議，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林委員岱樺：好。

主席：在修正動議第7案的部分，請各位委員看一下。請林委員說明。

林委員岱樺：我個人認為在特定工廠許可部分，就是政府為什麼要針對農地上工廠而修法，其實為了管理工廠的工安及環保，所以讓工廠合法過程中之限制條件，也就應該僅針對工安及環保等部分，而對於其商業行為，政府理應鼓勵它繼續活絡，甚至是永續發展。我請主管機關聽清楚，對於農地上工廠的輔導，應著重於限制其工安，監督其環保，而非限制商業行為，否則將與目前的經濟政策永續性有所違背。

我在此針對已經進入第三階段，即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尚未完成地目變更前，其實行政院版本寫得不夠清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其實還未變更地目，在院版裡面針對未變更地目前而有限制其商業行為部分，我全部拿掉。第一，行政院版第一款為「變更特定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這個我拿掉，也就是原本生產水的，不能改為生產面膜。第二，我刪除院版第二款的「以獨資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因為這是指某人擔任董事長，但工廠不能更換董事長，只有在傳給其繼承人時，政府才允許其更換董事長。第三，院版的「以合夥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合夥人」你們對工廠也有所限制，比如5位股東，其中1位不想當股東，或某位股東隨便做，想要剔除這位股東時，政府不允許，除非更換為股東的繼承者人。這些皆屬商業行為，而目前財政部、經濟部相關單位在現行商業法中對於公司、工廠、獨資、合夥等規範，其實都相當完備，不管其透過股權，若真有禿鷹現象，它真的是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證，要變更之前，因為我們剛才討論的很清楚，就是10年內，也就是修法之後到完成地目變更一定要在10年內完成。因為你們擔心變更地目而有圖利的動作，我覺得這是多餘的，因為現有的公司法，如同我剛才提到的三款都是限制其商業行為，先天條件已經給予限制，因為限定其變更，並不是直接變更為工業用地，而是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但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在非都市計畫內已規定只能經營27種事業主體，就算要變更事業主體，抱歉！因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在現行法規定只能做27種事業主體而已，政府在先天條件上已經給予限制，現在還針對地目變更之前限制其不准變更，限制其商業行為，但明明董事長、合夥人就隨便經營，卻限制不能變更，僅能傳承給繼承人，那繼承人就跟原本的人一樣隨便經營，政府卻還不允許其變更。我認為不用管制這樣的商業行為，因為現有的法規已足夠完備，如背信、換股、炒作、禿鷹等等。

我也支持行政院所定禁止行為之相關條款，如院版第四款「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這本來就應該限制工廠不得擴建；院版第五款的「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這當然予以管理，因為這涉及環保及工安；再來，我刪除院版第六款，因為這屬商業行為，第六款為「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第一個，你只要限制他不能租或者不能賣，那表示他不能在銀行貸款，為什麼銀行會要求用固定資產去做質押？就是在公司倒了的時候，銀行可以賣掉他的財產，這樣銀行就可以拿得到相關的損失。可是，這邊你限制他現有的工廠不能出租，也不能買賣，單就這件事情就限制了他本身對於週轉金的運用。第二個，如果限制董事長不能換人，只有孩子可以繼承；合夥人也不能換人，只有孩子可以接；至於變更主體，比如我從做水想變更為做面膜，這樣也不可以，那這個廠房未來會怎麼樣？孩子不回來接啊！那廠房未來就閒置了，這樣的農地上的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也就是所謂的農地上的工廠，它閒置了，這是好的嗎？就現在我們的經濟行為，政府希望把大量閒置的工業用地找出來，但是這樣限制下去，幾乎就是變相允許工廠可以閒置，而且拜託你大量的閒置！等我孩子不回來接班的時候，董事長不能換人、合夥人不能換人，任何的違法行為都不可以……，把違法行為換掉之後，工廠就閒置在那邊了。

所以我一再的強調，今天我們要求合法是立法從寬、執法從嚴，立法要從寬，我可以把所有違法的樣態全部納管進來，而且我監督你，所以立法應該要從寬、執法從嚴，所以限制的是工安、環保，而不是限制商業行為，要鼓勵他生產，鼓勵他賺錢，才會有稅收和就業機會。因此，我刪掉行政院版第二十八條之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和第六款，這就是商業行為。那當然你們如果認為地方政府應該要再增加什麼負擔，這部分我支持，就是未履行直轄市、縣（市）政府的核定工廠改善計畫附加的負擔，各縣市政府可以加碼，我覺得這沒有問題，謝謝。

主席：先請經濟部說明，再讓委員提問。

王次長美花：這是一個滿大的爭議，我們也理解林委員提的問題，院版對於這個條文的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六款建議要這樣做的原因，因為在這個階段我們是讓現在存在的工廠可以繼續經營，但是後續要讓土地變得合法，必須要符合相關更嚴格的規定，稍後在附帶決議也會討論，如果現在只在工廠現況可以合法經營之下，就容許可以去變更，可以一部分去轉，那會變成的情況是，假設我們是在輔導A使其合法，結果他把一部分賣給B或是全部賣給B，我們變成要去輔導B，這個部分在管理上會非常複雜。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因為現在還沒有完全合法，我們就容許變更，反觀合法的業者都是很乖到工業區買，那他會覺得何必花這麼多錢到工業區買？所以我們對這個條文確實是做了平衡的考量，希望他儘快拿到特定工廠之後，趕快把土地合法，土地合法之後變成特定目的事業，那時候要怎麼樣去變、怎麼樣去變更主體等等，只要繼續是低污染的，這個部分就比較沒有問題，我們是希望能夠走到土地合法的地步再做放寬。

主席：謝謝。

請邱委員志偉發言。

邱委員志偉：請教部長和次長一個小問題，第二十八條之九第五款「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如果是這樣，他的行為是增加或變更為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或主要產品，只要是低污染，主要產品可以增加，產業類別也可以增加，是這樣嗎？那我瞭解了。

主席：請蘇委員治芬發言。

蘇委員治芬：請教次長，剛才次長提到其實我們這次修法是為了要保障A，原來A是個經營者，我以為經濟部的立場是要輔導傳統產業，我以為是這樣，但如果要輔導A的話，A就是人，產業就是產業，所以我對第二十八條之九有點混淆了。如果這一條要規定得這麼嚴格，老實講是非常的高標，是以高標準在要求。比如像林委員岱樺提到，隸屬事業的主體變更完了以後，主體就不能再變更了，如果是獨資的也不能再變更，除非再傳給下一代。這對傳統產業來講，我覺得有些人可能會聽不下去喔！對不對？比如現在企業如果要找CEO，其實不一定要找自己的小孩。所以我才會提問，工廠輔導法是在輔導人？還是在輔導產業？我們要先確認這個部分，如果不確定下來的，對於第二十八條之九，我會認同林委員岱樺所提的意見和觀點，我覺得這一條還要再慎重思考。

主席：請洪委員慈庸發言。

洪委員慈庸：這一條本來就有其必要性，基本上，我是比較站在行政院版的立場，從既有的未登到臨登，現在要變成特登，再轉成合法，這是整個的過程、歷程，我們當然是要儘量往合法的方向去推動，我們當然要給予足夠的誘因，他才會去動；我們如果都不給他任何的限制，他幹嘛要動？他為什麼要變成合法？那今天的修法就是讓這個大門大開，就是大家都不用變成合法，現在就是開了這個門，等於就是合法了？所以我不支持林委員岱樺所講直接把大門全部打開，我們還是希望能夠透過我們所設定的進程去慢慢推動，我們並沒有馬上要求他離開土地，我們也是希望取得一個折衷的辦法，讓產業可以發展，又可以讓原來的合法業者能夠理解公平性，不然他為什麼這麼多年來要遵守法令去繳稅？現在既然開了這個大門，他會覺得自己在幹嘛，就直接去買農地蓋工廠就好了，也會質疑這個開大門的法令的公平性？所以我認為還是應該要有個限制，這個限制是為了讓他們合法，我覺得這真的有必要性，我懇請所有委員要三思。

主席：請林委員岱樺發言。

林委員岱樺：我想定位要清楚，限制一定要，但是限制什麼？剛才我所講的是限制工安、環保，但是不限制商業行為，包括剛才蘇委員提了另外一個觀點，就是要限制人還是限制產業？我覺得經濟部要先釐清，工安、環保這條線是不可能放的，所以我才講我個人要刪掉的是商業行為，應該是要寬容，這就是誘因，為什麼我要申請？另外，剛才次長講了一個重點，也就是在變更完後，你是允許他做這些事情的，當我的農地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的時候，你是允許他做這些事情的。你允許他可以從賣水改為做面膜；你允許獨資的部分可以換董事長；當在變更完之後，你允許他的合夥人、股東可以換人；我不曉得在變更地目之後，你們也允許可以租、可以賣嗎？可以，好。在經營一個企業的時候，如果要變更事業主體，你知道要籌備多久嗎？要5年的時間。如果是獨資，當然有獨資的規劃，有股東就一定要開股東會，公司也有公司法的規定。在這些商業行為當中，如果要變更生產線或人員的配置、研發等等，都需要5年的時間。我們大家都沒有做生意的經驗，關於這一條的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因為在修法通過之後，在這個10年的進程當中，要先在3年內完成工廠管理輔導的過程，如果在修法通過以後的3年內完成了輔導的程序，之後還剩下7年，因為在修法通過以後的10年內一定要做好，在拿到特定工廠許可證之後要變更地目，這一段時間長達7年，我希望能夠更短。在這7年當中，並不是拿到特定工廠許可證才可以進行變更計畫，每一個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並不是說要變更就可以馬上變更，現行的公司法、商業法、票據法等相關法規都有規範，現行法對商業行為的規範已經足夠了，如果有人想要亂搞，就是依這些法令去加以規範。現在農地上的工廠除了地目是農地之外，所繳的稅和水電費跟一般公司沒有兩樣，本席就是要強調這一點，只有地目不一樣，所以本席才說農地上工廠的運作跟一般在工業區工廠的運作完全一樣，商業行為也一模一樣，所繳的稅都一樣，那你們為什麼還要限制他們呢？如果他們違法的話，也是一樣要處理啊！

主席：請陳委員曼麗發言。

陳委員曼麗：關於這個部分，我們的目的是要限制也就是防堵，就是不要再增加農地上的工廠，如果是現在既存的，那我們就繼續讓它保持，可是如果要再轉供給第三人，本席認為很可能會一直延續下去，業者反而更不想去工業區裡面，最後大家都窩在農地上面的工廠就好了，這樣對農地的傷害會非常大。我們希望能夠保護農地、讓非農使用的面積不再繼續增加，至於想要經營工業的業者就到工業區裡面去，但是對於現在已經存在的工廠，我們大家就設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不過我們要定出一些限制讓非農使用的面積不會再繼續擴大，這是必要的，本席也很擔心一點，就是現在是不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誘因讓業者願意到工業區裡面。

主席：請蔡委員培慧發言。

蔡委員培慧：本席要再次強調，我們今天要來做這件事情，經濟部、農委會和我們所有的同仁一定要致力於將中高污染工廠遷廠、關廠入法，全面納管、即報即拆，這就是我們的前提。接下來我們就要積極來輔導，但是我必須要強調，除了輔導之外也要防弊。剛剛不管是次長或其他委員都有講到，現在已經有一些顧問公司在招商了，如果我們今天把對這些既有經營者的規範都拿掉，本席已經可以想像在未來一定會有顧問公司積極的拉攏其客源。針對在鄉村地區設立工廠這個已經長達幾十年的弊病，在我們要好好來抽絲剝繭的時候，卻形成了另外一個問題，我希望不要變成弊案，但是我覺得也會有另外一個憂慮。本席認為我們要避開「工工相爭」的現實，所以必須讓在農地上興建工廠的人面對他們所應該承擔的責任，而且在他們面對應承擔的責任時，希望經濟部也要積極的輔導，儘快讓他們依循一定的程序合法化，所以本席比較贊成經濟部的版本。

主席：請柯委員呈枋發言。

柯委員呈枋：本席比較認同工廠管理輔導法一定要協助他們，就是以產業主體為優先，我也認同剛剛幾位委員的建議，我採比較折衷的方式，因為這些都是小型企業，所以本席建議刪除第二款、第三款，因為如果限制這樣的商業行為，其實會比較不公平。另外一個理由就是，在整個輔導的過程當中，不管是稅法、土地增值稅等等，其實都有相關的規範，所以如果對商業行為加以限制，可能會比較不公平一點，所以本席建議刪除第二款、第三款。

主席：請蘇委員治芬發言。

蘇委員治芬：本席想請問經濟部，如果我的工廠面積有100坪，我本來有3條生產線，過去因為沒有辦法申請合法工廠，所以我不敢投資太多，也不敢接太多訂單，但是如果變成合法的工廠，有2條生產線就可以生產原本的產品，如果有人要來投資，那另外一條生產線就可以生產別的產品。你們每次都說設備要升級、產業要轉型，本席勤跑基層，所以會遇到很多中小企業的老闆，他們都希望能夠轉型，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合法化，如果能夠合法化，整個產業就可以升級也可以轉型，要升級和轉型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應該不要再受到工廠管理輔導法的限制。工廠管理輔導法應該要有公平性、要做轉型正義，所以我們要讓產業找到另外一個生機。我覺得就像林岱樺委員剛才所說的，工安一定要做好、環保一定要做好，你們去做這些部分就好了，其實大家的看法就是這樣。如果你們現在做很多的限制，甚至讓他們動彈不得，他們的工廠還是一樣在農地上面，還是沒有辦法在這塊農地上進行農作。我們現在就是要解決這種亂象，因為有些農地就是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然後要創造在地的就業機會，所以本席認為你們必須要定好方向。

對於工廠管理輔導法的這個條文，你們應該要重新思考如何在這個過程中，同時也鼓勵產業轉型，我甚至認為包括納管金、農地回饋金等，如果他們願意轉型、願意投資，你們就應該要鼓勵他們啊！如果我要繳農地回饋金，本來必須要繳1,000萬元，但是我願意用500萬元去投資增加設備，那你們何樂而不為呢？政府為什麼不去鼓勵他們這樣做呢？他們可以用這些錢去更新設備，這樣有什麼不好？現在中小企業比較擔心的就是這個部分，我們應該要讓政策的執行有多樣性、有外溢效應，也要有延伸的效果，我們不要制定一個非常死板的法案，現在這個效果太死板了，所以本席要提醒你們這一點。最後，本席對林岱樺委員的意見表示支持。
主席：請周陳委員秀霞發言。

周陳委員秀霞：關於這個條文，本席認為本來就應該要有所限制，這是一定要的啦！但是這一條已有好幾款限制。我也同意林委員岱樺剛所提的，確實，第二、三、六款是否要規定得這麼嚴格？我想還是要再討論一下，當然限制是一定要的。

林委員岱樺：還有第一款也有這種顧慮，所以是第一、二、三、六款。

主席：請陳委員亭妃發言。

陳委員亭妃：基本上，在經濟部的提案條文中，其實第二十八條之九與第二十八條之十這兩條擺起來，變得很矛盾。光是「限制特定工廠登記者，不得有下列各款所定情事」，等於限制業者3年。但限制3年之後，只要業者取得特定工廠合法登記，就可以合法從事變更土地等行為了，最慢也只要10年。只要在這10年之中，這些資格都能取得，就代表允許變更，對不對？是嘛！所以，對於限制3年拿到特定工廠登記者身分前不能變更，但只要合法之後，就可以變更，好像違反了經濟部當時的思考邏輯與範疇。

我相信，你們應該是擔心無限上綱，也就是一旦農地開放就地合法，從過去未登、臨登，到現在的特登，乃至合法，會不會有不斷延續的問題產生，甚至有人透過變更，可是，只要業者經過合法程序取得資格，還是允許變更啊！所以，我認為限制3年實在沒什麼意義，限制3年只是看起來像是有限制，但好像又有開放。我還是認為，在這個區塊，既然要針對產業給予協助，那麼就不應該限制業者不能變更獨資事業主體或合夥事業主體，否則後面條文又規定，只要取得合法資格之後就可以變更，那有什麼意義？我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

主席：郭委員國文發言之後休息10分鐘，再讓經濟部說明。
請邱委員議瑩發言。

邱委員議瑩：其實每個委員的意見不外乎幾個不同的特點，包括我們今天要處理的畢竟是多年未解決的現況，這是第1個原則。第2個原則是，處理這個現況之後，對於該產業的未來，我們的態度是什麼？現在如果規定完全不能變動，對於這個產業是好，還是不好？對於這塊土地的使用，或者大家剛才一直在談的基金運作、處理空污、水污等，到底是好，還是不好？要是完全不能動，業者還能不能增加、改變其空污設備或水污設備？這屬不屬於定義中的「變動」？我覺得行政院可能需要思考所謂不變動的主體包括什麼，假設不能變更廠房，但廠商若要增加改善污染設備，算不算變動設備？你們應該說明清楚。再者，若是該產業或該公司老闆不做了，兒女也不願繼承，工廠要頂給別人，別人是否願意繼續讓這項產業經營下去？如果這家公司繼續經營，法令是否可以接受負責人變更？我們不能假設經營者的兒女一定願意繼承，但如果有人願意接手這家公司，我們是否能接受這樣的方案？我想經濟部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思考，所以我把這個問題點出來。

對於林委員岱樺剛才的說法，站在產業輔導角度上，我認為行政院應該審慎思考。但如果一下子放寬太多，會不會又讓環團覺得政府根本不只是處理現況，而是連以後、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也一併以合法化處理掉了？我們會面對什麼樣的挑戰？對於這一點，我認為必須思考。

主席：請郭委員國文發言，郭委員發言之後休息。

郭委員國文：我想請問經濟部，現有業者在非合法狀態的情況下，可以處理類似隸屬事業主體變更、獨資企業負責人變更或合夥人繼承的問題嗎？以現在的狀況，可不可以處理？

王次長美花：這是現行規定。

郭委員國文：不，我是問在現在的狀況下，業者若是在非法狀態，可不可以處理這些問題？

王次長美花：不可以。

郭委員國文：那可不可以臨登？

王次長美花：不行。

郭委員國文：連半合法狀態也不行吧！

假設取得特登，一直到土地合法化之後，可以分階段處理嗎？也就是說，合法化會有兩個階段，一是特登取得，一是土地取得。老實說，這樣等於開放自由市場未合法狀態下的買賣，我的基本立場是比較保留，因為現狀就是不可以，訂了這項條款之後卻可以，我認為對於社會來說很難有說服力。倒是在特登情況下，整個地上物等於是合法的，地上物合法之後，如果沒有影響到事業主體之經營，何必等到土地合法登記取得，再准許事業主體的變更？我認為不一定要這樣，因為屬於不同階段。簡而言之，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不要等到整個土地完全合法之後，退縮到特登取得之後來進行開放？事業主體應該可以變更，實際上真的有第二代不願接手，那該怎麼辦？所以不該限制只有繼承人；也就是說，可以開放到取得特登之後，不用等到整個土地取得合法才開放，但也不要在尚未登記完成之前就開放。我個人主張應該在取得特登之後，也就是在達到一定合法程度的前提下，再開放經營主體事業合夥人的變更。以上是我個人的看法與主張。

主席：現在休息10分鐘，讓大家稍微思考一下，稍後再請經濟部回應。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經濟部先針對剛才委員們的提問說明。

王次長美花：針對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內部討論過很多次。我要先講，第五款關於可以增加或變更為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中，其實已是產業上的放寬，也就是說，原本效果比較不好、比較有污染的廠商若要求變更，我們是容許的，所以就這一款而言，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了。至於事業主體部分，我們內部也確實討論很多，對於在這個階段就容許業者自由從事商業行為，我們認為比較不妥。剛才蘇委員不斷詢問我們到底是輔導產業還是人，關於其緣由，剛才委員也講了，其實是要解決既有工廠的問題。我們也了解，有些廠商可能會碰到第二代不願接班等情形，而經過我們初步了解，現在屬於公司型態的大概佔80%，獨資、合夥大概佔20%。就公司而言，即使經營者的兒子不願接班，只要公司沒有變動，還是經營得下去；在獨資與合夥部分，如果兒子都不願接班，確實會稍微有困難，可是這樣的事業量體也比較小，如果可以合法變更，那我們真的非常鼓勵業者盡速申請，不一定要等到第二年申請、第三年才計畫、第十年完成，其實愈早申請，我們可以愈早輔導，或許業者因此就可以在兩、三年之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盡快得到合法土地，我覺得這才是正辦。

主席：請經濟部沈部長補充。

沈部長榮津：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要帶領這些企業主趕快取得自由身，在完成自由身之前，希望大家這兩、三年再忍耐一下。但是我要提醒，一旦開放，業者要是不好好處理土地合法事宜，反而「舞豬弄狗」，你們知道「舞豬弄狗」是什麼意思吧！這樣會影響社會觀感，這項政策也就破功了。我擔心的是這點，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懂。

主席：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我建議本條保留，送朝野協商處理，也讓經濟部再整體思考一下。行政院提案條文與林委員岱樺所提修正動議一併保留，送朝野協商。

回到第二十八條之七，經濟部已經把修正文字擬好了。第二十八條之七有關空氣污染的部分，在第二項中加上「空氣污染」，修正為「空氣污染之改善」。

林委員岱樺：照何委員欣純的修正動議。

主席：修正了，另外加上「其基金之管理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請問各位，這樣可以嗎？好。另外，第三項刪除。既然沒有問題，修正通過。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十，林委員岱樺有修正動議。

請林委員岱樺發言。

林委員岱樺：第二十八條之十明定回饋金事項，行政院版本第二十八條之十第二項規範，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前，應繳交回饋金給直轄市等地方政府，但此處並未明定比例。農委會在1124之前放出一個訊息，要繳交的回饋金是公告現值的50%，這種規定幾乎會讓企業倒閉，而且是每坪都要繳50%。目前，每個地方的公告現值確實隨著當地的繁榮程度有所不同，但繳交回饋金的時機應該是在還沒有變更、也就是變更前，在取得特定工廠許可證，還未變更前，就得繳一筆，所以我認為回饋金應該讓廠商繳得起，繳了之後，就可以趕快專注在營運上。

在我的修正動議當中，我很想再加一條，但不曉得要怎麼加，就是要求廠商在已取得特定工廠許可證，還未變更完成時，先繳回饋金，但如果這塊土地未來出售，那就要課得重。這個概念有點類似股票，在賣股票之前，即使股票正在漲，因為沒賣，就沒有獲利。而我們要求廠商繳交回饋金的用意是擔心廠商得利，因為基於漲價歸公原則，得利就應該歸公。問題是廠商並未得利，就算取得特定工廠許可證，變更完成，仍在現有土地，沒有出售，那為何在出售土地之前，就向廠商課徵將近要讓它倒閉的回饋金？農委會在1124放出來的那種聲音簡直是……我不想講了！如果廠商在取得特定工廠許可證之後，將土地出售，那麼，不好意思，我也覺得一定要拉高課徵比例。這一點我沒有寫在附帶決議中，我也不曉得怎麼寫，不過我藉著這個機會先提出，供大家參考。我認為回饋金應該是低的，因為廠商的土地還在，雖然變更過，但是沒有出售，土地維持原樣，一樣得繳高額地價稅；無論公告現值如何，廠方每年要繳給地方政府的稅都不會因為變更就少繳，因為公告現值是多少，廠方就得繳多少，各地方政府都有規定比例。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希望行政單位也能加以考量，回饋金一定要繳，就像營運金一樣，但不能像營運金那麼低，營運金不過是10萬元、22萬元不等。回饋金每年要繳，但既然已經變更了，與工業用地仍有落差，那我就覺得應該處理。一旦土地售出，廠商有實質得利，則應課重稅。

主席：請邱委員議瑩發言。

邱委員議瑩：針對剛剛林委員的意見，也就是回饋金標準到底要怎麼設立，包括要收取多少百分比，依我看來，目前爭議其實滿大的，林委員岱樺的版本主張只收5%，但我覺得合法在工業區設立的工廠業者一定會大舉反彈，雖然對他們也收5%，但是工業區的土地本來就比較貴，這些業者相對還要負擔工業區內其他公共設施的維護等費用。所以針對農地部分，我認為回饋金不應該只有5%，比例可能還要稍微提高一些，但是要提高到多少，相信行政院與委員之間應該還沒有共識，所以我具體建議本條保留，送朝野協商。

主席：請陳委員亭妃發言。

陳委員亭妃：基本上，我們把法案送出去時，針對回饋金這個部分，一定要同時確定到底是要納入母法，還是以子法規範。一定要確定，不能無限上綱，法案送出去之後，回饋金就任由政府機關喊價，這當然也會引發大家的恐慌。至於到底哪一種回饋金標準比較恰當，而且大家都能接受，確實很重要，而且有討論空間，所以我也同意送交協商，好好討論這個部分，比較重要。

主席：請蘇委員治芬發言。

蘇委員治芬：我們在談統籌分配稅款時，各縣市有財政分級，但以雲林縣為例，中線與西部就不同了。在雲林縣西部，申請為合法工廠的業者土地都比較大，為什麼土地會比較大？就是因為當地不利於耕作，假設工廠要申請合法，土地面積卻可能大到讓業者不足以負擔農地回饋金。而工廠登記者只要開始申請、納管之後，就必須繳這筆錢，是不是這樣？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是在納管時就必須繳交回饋金這筆錢嗎？

王次長美花：不是。

蘇委員治芬：所以是取得之後？

王次長美花：是土地要合法的時候……

蘇委員治芬：所以土地變更完成之後，就要繳交這筆錢？

林委員岱樺：還沒有，根據第二十八條之十第二項第二句規定「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辦理使用地……」

蘇委員治芬：所以是還沒有變更之前？

林委員岱樺：對，是在申請特定工廠……

蘇委員治芬：好，謝謝提醒。所以我剛才在看這項條文時，我認為它應該是在納管時就要繳，因為只要接受納管，就要開始辦理土地變更。

如果這筆錢交了，要押多少、押多久？根據第二款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前」就要繳交。業者向地方政府的地政處申請土地變更，這是第一關，通過之後就納管。納管之後就是第二關。

林委員岱樺：納管時繳交的是納管金，大約10萬元至20萬元……
蘇委員治芬：我知道，但我現在談的是程序。以程序來講，在兩年內一定要列入納管名單，如果兩年內還沒有列入納管名單，就沒有了，對不對？按照你們的版本，應該是這樣。假設有業者在本法通過之後的第1個月內申請，就會被列入納管名單，列入納管名單之後就可以開始申請土地變更吧！

林委員岱樺：沒有，是馬上進入臨登程序，包括繳消防、水土保持等臨時登記費用。

沈部長榮津：照臨登程序走。

蘇委員治芬：照臨登程序走？好

林委員岱樺：之後進入第三階段。

王次長美花：臨登完之後，這個是第三階段。

蘇委員治芬：好。如果走到第三階段，業者要變更土地，就要繳交這筆錢，那這筆錢要讓你們押多久？

王次長美花：就繳出去了。

蘇委員治芬：好。

以我們雲林為例，如果在地價比較貴的地方，土地面積當然比較小；如果在雲林縣西部，地價本就便宜，面積就大。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公告地價，但是儘管那裡的公告地價也是比較便宜，卻因為面積大，繳交金額也會很驚人，我是考慮到這樣的問題。以中線地區來說，就算是在優良農地，優良農地也有違規工廠，如果想用這條條文解決問題，還是會引發民怨，無法解決問題。縱然工廠在2016年520之前就存在，卻仍有可能因為繳不出農地回饋金。我不知道回饋金是否如同林委員岱樺講的，達公告現值的50%，你們農委會是不是……

林委員岱樺：這是你們之前放的新聞。

陳副主任委員駿季：現行規定就是50%。

蘇委員治芬：那就需要考慮，因為關係到土地面積大小。其次是涉及行業別，如果要求食品加工工廠繳交這筆錢，業者繳不起，精密工業的業者也會擔心。

沈部長榮津：如同您講的，各種行業樣態不同。

蘇委員治芬：可是卻適用同一法律。

主席：先讓第一次發言的委員發言。先請蔡委員培慧發言，接下來是洪委員慈庸，再來是林委員岱樺。

請蔡委員培慧發言。

蔡委員培慧：我必須提醒，現有農地變更為丁建時，要繳50%的回饋金，這就是現實。我知道，針對這件案子可能不會討論到完備，而是會送朝野協商，可是我一定要發言，留下紀錄。現有、既有農地變更為丁建，業者也都繳交50%回饋金，我們何以要在這樣的情形下調整？這是第一點。

第二，針對這次修法，我一直強調，大家看到的是工工相爭，也就是合法進入工業區的業者對於要繳交的費用、規範、日常回饋，都按照規矩來；可是如果我們在輔導違章工廠的過程中持續放寬A、放寬B、放寬C，豈不是告訴所有人將來不用走合法程序？我必須提出這兩點，列入會議紀錄，請大家好好思考。

主席：請洪委員慈庸發言。

洪委員慈庸：我也支持蔡委員培慧的發言。無論是林委員岱樺提議的5%或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可能都還有一些仍須討論之處。我覺得我們做事真的要有道理，道理很重要，包括怎麼說服大家，包括說服這個社會、合法廠商以及尚未合法的廠商，如何說服大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要訂出合理的數字，我覺得把它納入法條也是有必要的。我希望在下次協商時，經濟部可以告訴我們合理的數字是多少，而不是我們隨便亂喊，你們要如何說服現已合法廠商，以及要給非法廠商什麼樣的條件，讓他們可以變成合法，這是我們要說服大家的。我們不能因為開了一個制度，而造成對他人的不公平，這點是我要重申的。

主席：請郭委員國文發言。

郭委員國文：論及土地的取得成本，農地當然比較低，但是在繳交一定比例的費用、工廠轉為合法之後，土地就可以自由買賣，但自由買賣一定是照市價行情。如果要比對，應該從日後、例如合法化的市價設定課徵比例，還有不能只單從一個人的經濟能力考量，如果過度偏向個案考量，缺乏通案思考，訂出來的比例其實很難說服社會。我要提醒經濟部，將來這項法案進入協商之後，應該提出未來的可能狀況，進行現實上的比較，這樣才有說服的基礎。

主席： 請林委員岱樺發言。

林委員岱樺：我要回應剛才洪委員慈庸的發言，還有我不知道有沒有誤解郭委員國文的意思，其實我的主張跟他們的沒有牴觸，非都市計畫中的丁建變更完之後，必須繳50%的回饋金，是因為變更完就可以自由買賣了。但今天討論的是沒有變更的情況，只是在第三階段，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未變更前，也就是尚未變更完成時，就得繳交一筆回饋金。我也主張在變更完之後，業者可以自由買賣時就應該課，因為只要有買賣，就有利得，那就應該課以高額。據我的理解，郭委員的意思也是如果土地真的賣出去，有實質行為才課；如果是我理解錯誤，那就算了。總之，應該是實質賣了之後才課。

第二，我要強調農地上的工廠是打不死的蟑螂，他們完全沒有離開過臺灣。我們現在雖然看到工業區內的廠商繳交區內污染或公共設施等費用，但是農地上工廠完全不能借貸，而且是現況下就不能借貸，因為是農地，所以不能以公司借貸，也不能以機械借貸，純粹只能以個人信用借貸，這件事情就已經困擾了那些比較弱勢、像打不死的蟑螂的中小企業。你們現在只看到他們的土地取得成本，也許成本低，可是因為仍在違法狀態之下，貸款等所有需求全都靠自己，而那些好不容易衝出來的，我們一直誇耀的隱形冠軍，他們都是靠自己，政府沒幫上什麼忙。他們完全靠自己，因為包括貸款等資金周轉，包括政府技術處一年130幾億元的技術輔導在內，他們完全不能申請，各行政單位所有優惠，他們也一毛都拿不到。不要說錢了，就連輔導團隊到他們家裡、到工廠也都沒有、都不行。
主席：邱委員志偉發言之後，請經濟部說明。

蔡委員培慧：還有農委會。

主席：對，待會請農委會與經濟部說明。

邱委員志偉：請問沈部長，第一款提到群聚與非群聚。請你告訴我們，按照統計，符合群聚地區定義的有幾個地方。根據條文，群聚與非群聚條文的適用辦法不同，針對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與規劃處理。什麼叫開發產業園區與規劃處理？也請工業局稍加說明。

主席：請農委會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駿季：首先，謝謝委員的建議。我想委員對這個部分可能有一點誤解。條文提到在土地變更前應繳交回饋金，此處的「變更前」已經是最後一步了，也就是在地政事務所編定前，一旦繳了保證金之後就變成合法了，不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不是取得特登以後就要開始繳錢，而是申請土地變更的最後階段，在地政事務所繳交回饋金時，就完成變更了。變更的時候，我們就會考慮到委員剛才提到的，以丁建工廠而言，我們希望一致化，因為變更之後就與現有工廠一致化，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將比例訂在50%。最主要會是在制定子法規時做更充分的討論，如同剛才委員提到的，針對土地大小等問題，在子法規中都會有更詳細的討論。

剛才委員也提到群聚或零星工廠，這兩者又不一樣了，因為地目不一樣，我們也希望在子法規中更完整地訂定。

主席：請經濟部說明。

呂局長正華：邱委員提到群聚的定義，我們在子法中會把群聚定義寫得更明確。目前我也去過岡山的嘉華地區，當地有螺絲窟，還有水五金田園區，我們都討論過。至於依都市計畫就是重劃，把工廠聚在一起，這需要長期規劃，也比較需要專案處理。至於適用產創條例的廠商，就是用一般產創條例中開設園區的模式，就看在地群聚業者的選擇。現在大家關心的大多在於分回比例是多少，所以在條文文字上才會表達為「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因為到時會把工廠聚在一起。

邱委員志偉：群聚與非群聚的適用辦法不同，既然你們全國走透透，現在又正在制定子法，那根據你們統計，符合群聚定義的區域差不多有多少？

呂局長正華：有多少地方，中辦會有資料，但我們要到年底才會整個統計、盤點。

邱委員志偉：群聚不是一天就能形成，一定是像十幾年、二十幾年這樣長期累積而成，所以應該很明顯啊！

呂局長正華：我們會盡量優先處理群聚業者。

邱委員志偉：不，我是想了解有幾個地點以及大概分布在哪些縣市。

呂局長正華：我請中辦說明。

主席：請中辦說明。

雲科長瑞龍：目前在臺灣有產業群聚的地區，北、中、南都有幾個地點，北部有柑園地區，位在樹林；在中部，臺中的烏日溪南也是其中之一，在彰化就是水五金；在高雄地區就是岡山嘉華那一帶，大概比較符合定義。

邱委員志偉：這4個符合你們對於產業聚落定義的區域大概都有自己的產業協會，也就是有組織長期推動。照我聽來，北、中、南加起來總共有4個區位符合你們所謂的產業群聚地區。所以針對這些地區，你們就必須讓業者了解他們未來要申請土地變更時，可以使用什麼樣的程序、要符合哪些資格，因為他們現在就得因應了，否則等你們把子法定出來，業者沒有辦法馬上調整，想變更也沒辦法變更。

王次長美花：其實委員提到的這個部分是重點。在這樣的大原則下，條文尚未生效前，我們就要找地方政府與當地業者一起商量某件事要怎麼走、某個步驟要怎麼走會比較順利。

主席：等兩位委員發言完，就處理條文。

林委員岱樺：對於送保留協商，我尊重主席的裁示，但我還是要替這些打不死蟑螂的中小企業主講話。我剛才提到，以這些業者的財務結構，他們完全得不到銀行的正常融資，可是這些公司、工廠所有運作完全與一般合法工廠一模一樣，繳的稅也一模一樣，一旦違法，也同樣受到現有法規下一模一樣的處罰，這是第一點，就是同樣的條件之下，可是他們在商業行為中，他們卻沒辦法得到政府的資金。第二，他們無法得到所有政府輔導，不論是政策工具或方向，完全不能取得。第三，現在他們要變更的，不是像丁種建築用地那樣完全沒有限制，而是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聽好！是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除了現在農地上的工廠之外，只有27種產業別，這樣的限制不只是已經讓業者不能為所欲為，連特定目的事業都只限制在27種產業別，不是像我剛才舉例的，我現在做水，那我可以做面膜嗎？我是不曉得27種當中有沒有這個，可是如果逾越了這27種，對不起！你是不能變的。所以在層層關卡限制這麼高的情況之下，即使未來變更之後，在他還沒有賣出土地、還沒有利得的時候，反而加重這些中小企業、這些打不死的蟑螂的負擔，它本身就是最弱勢的一群了，你還給他那麼高門檻的限制，等同工業區的土地、等同合法工業用地的土地限制，這個是我們要的嗎？支持這些在地、打不死蟑螂、最弱勢的中小企業主。我們看到的隱形冠軍是少數，他們真的都是憑自己的力量，大部分隱形冠軍之外的90%，都是聘請在地的員工、在地的產業鏈，那些都是在地的。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亭妃發言。

陳委員亭妃：因為剛剛有講到群聚的部分，我必須強調，那是舉例，你們現在還在調查，否則現在出去好像說只有這4個群聚的地方，到時候就亂七八糟了，這是舉例喔！現在還在做統整調查，因為有大群聚跟小群聚，每一個地方的類型完全不同，我是要強調這一點，因為我怕剛剛這樣的說明，變得好像我們只有4個群聚，那麼其他的小群聚就會跳出來說，現在到底怎麼樣？我們所有的部分都還在子法當中，希望去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調查，針對所有縣市的狀況再做統整，到年底要把這整個調查狀況弄出來，才會比較確定到底我們的群聚狀況是什麼。謝謝！

主席：請問各位，第二十八條之十保留送朝野協商好嗎？修正動議也一併送朝野協商。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十一。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十二。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第二十八條之十三。洪委員有提出修正動議，經濟部要不要說明？

洪委員慈庸：這是公益訴訟的部分。

主席：洪委員先說明好了。

洪委員慈庸：好。就是如果工廠有違反本法，或授權的主管機關沒有執行本法的時候，民眾和公益團體可以告知，如果它還是沒有執行的話，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公益訴訟。我認為這真的是有必要，最近我們有看到地方違章工廠一直在蓋，就是地方執政權換了之後，真的還滿囂張的。過去的事情，我們現在一直想辦法要積極解決，可是現在很多違章工廠很囂張的正在蓋，但是地方政府也都沒有在執行我們現有的這些法令。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是有必要把它定進來的，我也希望其他委員能夠支持。

主席：經濟部要不要說明一下？她增訂第二十八條之十三。

王次長美花：在我們的條文第二十八條之十二，已經有提到民眾可以來檢舉。如果再加上洪委員說的，要有公民訴訟，變成對這樣的事情又更嚴格的規定，一般公民訴訟比較屬於大面積的違反環境，或者是違反食安等等，才會去用公民訴訟；但是違章工廠其實是個別工廠，我們現在在第二十八條之十二已經規定，對這樣不按照規定來申報、納管等等，就可以去檢舉了。所以我們是建議，用我們的第二十八條之十二就好了。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請林委員岱樺發言。

林委員岱樺：對於第二十八條之十二這樣的檢舉，我個人表達反對，當然你們在意的，會不會有違法的狀態？我提出具體的建議，為什麼？現在針對交通的檢舉達人，因為有獎金，只要自家門前有劃紅線等等，鄰居真的就去檢舉，我接到陳情個案都有這樣的實質案例，就是這個檢舉達人簡直以賺錢為目的。

第二個，主管機關不願意按照我們現有的法規，通過之後的二年、通過之後的三年、通過之後的十年，新增未登記、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等等，以及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的這些人，就是你不來參加我這個法的這些人，一定透過檢舉，那你是行政怠惰啊！你的縣市政府在做什麼？縣市政府有民政局，民政局有區公所、區公所有里幹事，里幹事下午都是不上班的，難道他不能協助經發單位來做這樣的普查嗎？

邱委員議瑩：當然不行，那不是他的業務啦！

林委員岱樺：這是政府協商的東西，你用檢舉這件事情是表示行政怠惰，為什麼你們會查不到呢？你們既然有委託、有輔導金，為什麼讓民間的力量、不肖的黃牛、代辦來勒索最基層打不死的蟑螂、正派想要經營的人？

蔡委員培慧：他們是很認真的，你不一定要用……

林委員岱樺：有些不肖的人。

主席：不要用蟑螂來形容，這個都是我們重要的企業……
林委員岱樺：有些真的就是利用這個……

主席：這個大家同仁之間……

邱委員議瑩：我建議這樣好不好，這一條照行政院版通過。
林委員岱樺：這個我反對，因為有行政系統，行政系統為什麼不作為？

主席：我們先讓經濟部說明一下。

林委員岱樺：行政系統在幹什麼？你們讓惡意弊端，我也在防弊啊！你以為檢舉就在防弊嗎？檢舉是讓違法的人有機可趁，你為什麼不想這個區塊？

主席：讓經濟部說明。

王次長美花：因為我們這一章確實全面都想要納管，機制也放到讓大家都有機會可以進來，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其實是希望廠商二年內就申請，三年內就擬計畫等等，你如果都不來，或者你有高污染的，我們就會去對你做輔導。在這樣的配套措施實施後，你如果再不來，有造成影響的話，你要留一個讓他可以來檢舉的部分。

林委員岱樺：除了檢舉你們沒有別的可以做……

王次長美花：所以我們的輔導是非常重要沒有錯，其實坦白講，這個條文雖然才十幾條，後續我們中央跟地方要做的事情真的密密麻麻，現在在輔導期間不會馬上被檢舉，譬如在二年內，不可以明明法律規定還可以來申請，時間都還沒有到，你就來檢舉，條文的設計是這樣子。

林委員岱樺：這一條我建議先保留，為什麼？你行政怠惰嘛！我支持你的條文，這些人應該被罰，但是被罰、被發現的手段不該完全委由不特定的人，你這是造成社會爭端。聽好，我支持你現在想的這些劣項，該登記而未登記者，該重罰、罰到死我都願意，給你這樣的開放你還不來，但是政府的作為、手段不應該授權給不特定的人、想有機可趁的人，你可以委託機關啊！我們的輔導就是可以委託民間機關來做這件事情的，你為什麼不合法做，而放任一些代辦業者或不肖的人，單一個案去檢舉，然後接到檢舉……
主席：林委員，大家應該都知道你的意思，各位委員對這兩條的看法呢？

蔡委員培慧：我覺得按照行政院版的……

主席：要不然就保留好不好？

蔡委員培慧：我們支持行政院版。
邱委員議瑩：行政院版。

主席：可以嗎？

林委員岱樺：我反對。

陳委員超明：我也反對。

主席：有兩位委員反對，就保留送朝野協商。第二十八條之十二、第二十八條之十三及洪慈庸委員的修正動議都一併保留送協商。好，謝謝！

蔡委員培慧：我補充說明一下。

主席：好，請。

蔡委員培慧：你是要結束處理附帶決議了嗎？

主席：還沒有。

蔡委員培慧：那你先處理。

主席：洪委員的修正動議第二十八條之四的部分，我們剛剛處理過，就不再處理。

許淑華委員提案第三十三條的部分，維持現行法律條文。

林岱樺、許淑華、王惠美等3位委員的第三十四條提案，維持現行條文。

第三十四條之一，王惠美委員的提案，不予增訂；還有許淑華委員的提案也不予增訂。

第三十九條依行政院版通過。

附帶決議有8項，已經宣讀完畢了，我們直接處理。請各位委員看一下第1案，經濟部要不要說明一下？

王次長美花：因為這個法都還沒有通過，林委員希望我們在5月17日就要明確規範權利義務，是不是等這個法通過之後，我們會就幾個問題來整理。

林委員岱樺：講個時間啊！

邱委員議瑩：通過之後兩個月。

主席：好不好？

王次長美花：可以。

主席：本法通過後二個月。

林委員岱樺：其實你們都準備好了，你們的幕僚作業做得很縝密，我可以接受子法通過之後……

王次長美花：母法。

主席：本法通過後。

林委員岱樺：我覺得你應該負責任，我可以接受二週太趕，但是我們預定本法下個月（6月）會三讀通過，在三讀通過之前，你的草案可以提出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還沒有公告前的，你提出給本委員會就好。

主席：沒有關係，我們再安排一個會議邀請他們來報告好不好？

林委員岱樺：沒有，那已經休會了，下個月而已。在法通過之前所有的相關配套，我覺得你就書面給我們委員會，你要讓業者安心，這叫接地氣啊！

王次長美花：謝謝委員！其實這個辦法我們不會等施行後才開始做，我們會馬上做，因為前前後後有非常多都有關，所以我們會在三讀通過後兩個月內……

林委員岱樺：一個月內好嗎？因為你都準備好了。

王次長美花：沒有，因為很多都有互相牽扯。

主席：好啦，沒有關係，岱樺委員，二個月，給他們準備充分一點好不好？

林委員岱樺：一個半月好嗎？

主席：沒有關係，二個月好了。

林委員岱樺：一個半月好嗎？你不是法學專家，你為什麼要拖呢？

主席：好啦！岱樺。

王次長美花：這個沒有拖，因為它涉及太多了……

主席：可以嗎？就等次長說，一個半月，還是二個月？你說了我們就……

林委員岱樺：一個半月，我堅持，為什麼沒有效率？為什麼政府要怠惰，你學法的，為什麼那麼怠惰？

主席：好啦！岱樺，不要這樣啦！

林委員岱樺：既然你是學法的，就要發揮你的專長啊！一個半月，一個……

主席：好啦！岱樺，不要這樣啦！

林委員岱樺：我一定要講。一個裕廊島的環評，你知道我們的長春化工，部長一直說長春化工最好……

主席：好啦！

林委員岱樺：我要教育她。

主席：這個案子完成之後，45天內來提報告好不好？

林委員岱樺：可以。

主席：接下來處理第2案。

蔡委員培慧：第2案是我的提案，我就把我的提案第2案和第8案一起說明好了。基本上剛剛有講，就是要滾動檢討，我本來是提議3年，針對「未登記工廠依工廠改善計畫執行之具體成效」進行通盤檢討，剛剛在討論的時候何欣純委員改為5年，我拜託經濟部，一定要針對你們的效率進度以及輔導做一個通盤的檢討機制。

主席：經濟部，第2案可以嗎？

王次長美花：可以。

主席：照案通過。

蔡委員培慧：我補充說明一下我的第8案。

主席：等一下，我們照著走。

第3案，經濟部可以嗎？

林委員岱樺：這些都是配套，我可以接受，就是在這個法通過後的45天內至少草案先提出來，負責任嘛！

主席：請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駿季：當初會訂定1.5公尺寬的隔離綠帶，最主要是怕工廠的遮陰會影響農業的生長，所以有一定的範圍。我們會在45天內提出，但是我們希望在不影響周遭農地生長環境的前提之下，用這樣的方式去研議彈性的作法。

林委員岱樺：這個很好，我支持，可以，這個文字很好。

主席：但是文字修正一下好嗎？

陳副主任委員駿季：我們做文字修正。

主席：修正文字後通過。

處理附帶決議第4案，請農委會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駿季：併第3案。

主席：第3、4案一併修正。

處理附帶決議第5案。

林委員岱樺：也是一樣啊！其實這個你們已經進行完了吧，到什麼進度了？

陳副主任委員駿季：我們可不可以做文字修正？

林委員岱樺：可以。

陳副主任委員駿季：在第二個部分，請農委會研議，未來經地方政府於非都市土地所核發特定工廠登記之廠地面積，即無涉優良農地認定，用這樣的方式。

林委員岱樺：好。

陳副主任委員駿季：不是「非屬優良……」。

主席：修正通過。

處理附帶決議第6案。

林委員岱樺：這跟內政部有關，經濟部可以表達意見。

主席：請經濟部說明。

林委員岱樺：請你們會同內政部。

主席：內政部的代表有來嗎？要不要說明一下？

林副組長世民：這個我們之前跟經濟部有協商過，當初是希望跟合法的有些區隔，不過，我們也考量到，如果確實業者有困難，但是至少地震避難空間、防災空間、區內通路或鄰棟間隔不能造成鄰棟的影響等等，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可以來考量在一些條件下，建蔽率可以提高到70%，但是是有條件的，不要全部都到70%，因為會影響鄰棟的防火、消防等等。

林委員岱樺：我就一併討論，在你臨登工廠程序過程當中，就已經要求隔離綠帶，也要求消防相關的設施，在你現有的規定已經有要求下，還要再縮小建蔽率？你的意見我能夠支持，可是你的意見在我個人的理解，已經在你第二階段輔導當中納入了，消防該怎麼做，隔離綠帶該怎麼做，都已經納入了，在申請臨登現有的輔導計畫當中已經規範了，為什麼你還要限縮它的建蔽率是60%呢？

林副組長世民：這一部分我剛才有說明，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建蔽率要到70%OK，如果它確實跟鄰棟或是在地震避難方面必須再考量，70%確實是……

主席：所以這個文字要怎麼修正呢？

林副組長世民：將來在子法訂定的時候，我們會給它有條件的同意在70%或70%以下，希望是有條件的同意到70%。

主席：文字要怎麼修正？不修正可以嗎？還是要怎麼修？

林副組長世民：現在不要修正，因為在母法裡面……

主席：我是說，現行附帶決議的文字要不要修？照著通過你們就要照著做喔！這個先保留好了。

林委員岱樺：你先慢慢看。

主席：處理附帶決議第7案，經濟部要不要說明一下？

林委員岱樺：次長在狀況外，這是你們的德政啦……

主席：好，沒有關係，一樣保留送朝野協商處理好不好？

林委員岱樺：附7耶！

主席：沒有關係啦！

林委員岱樺：沒有，主席，這是德政呢！臺灣銀行已經公布了「農地工廠遷廠或就地輔導優惠貸款專案」，我還看到你們的新聞稿，次長，你狀況外耶！因為這樣你已經融資了，我只是講得更清楚，你要給他什麼樣的融資，包括他的廠房設備、製程設施及研發經費等，即產業提升的相關支出，你們都要在本法通過45天後才會去推動。我只是講得更清楚，這是你們的德政，也不是民進黨的啦！

主席：再說明一次，請林委員讓經濟部說明，也尊重主席一下。

雲科長瑞龍：目前臺銀有一個專案，針對這些高污染的工廠有一個貸款的優惠方案，大概是在百分之一點多。其次，還要針對未來如果修法通過後，這些未登記工廠要轉為特定工廠時，有所謂的納管輔導金等，如果繳交上有困難，或是用地經費上有困難的話，也可以來申請貸款。

委員提到可能還有不足的地方，包括機器設備的投資、製程改善及研發經費等部分，我們建議在母法修法通過後，將在45天之內來研擬。

主席：改為完成之後45天之內，即修法完成後提報，就照這樣修正通過。

處理第8案。

蔡委員培慧：第8案是我的提的，如同我前面所講，要全部通盤檢討，這是修法最大的爭議，也是各界都有疑惑之處，到底特定工廠登記證可以用多久啊？如果我只是拿來納管，就不理不睬的話，難道就不處理嗎？我覺得要有落日的年限。今天不管是我說的5年或10年就解決，大家會覺得不可能，我們是不是以20年來解決，並配合國土計畫的通盤檢討呢？我拜託你們仔細看我的提案，你們應該提出落日的規範，好好來定期檢視，我覺得這一點是經濟部要扛起來的責任。既然你們要輔導，就必須積極來輔導，而且要有一個年限的自我要求及期許。

主席：請經濟部說明。

王次長美花：目前我們的規定，你取得特定工廠，就是10年一定要來拿到，如果拿不到的話，我們就不再受理，那你就完全沒有資格了。

蔡委員培慧：我可以這麼簡略來解釋這件事情，就是10年是期限。

王次長美花：特定工廠的部分。

蔡委員培慧：將來特定工廠的登記證也是以10年為期嗎？

王次長美花：不是。

蔡委員培慧：因此特定工廠的登記證是不是能很明確的有一個期限呢？

沈部長榮津：不行，這樣沒有人敢投資，如果是10年，最後會被人罵死啦！

蔡委員培慧：你們可以來配合國土計畫，請仔細看我的決議，你們要提出落日的規範。

主席：我們一併保留送朝野協商處理。

林委員岱樺：內政部，附帶決議第6案。

主席：這案保留送院會。

林委員岱樺：我替你們加，即在不影響什麼之下，你們將限制寫上去嘛！

林副組長世民：在不影響防救災、避難安全空間及區內通行情況下……

主席：沒關係，朝野協商再來討論。

（協商結束）

主席：請宣讀協商結論。

林委員岱樺：我們支持他們限制什麼的文字，如果送朝野協商也要有這些限制，何況我支持他們提的限制啊！為什麼要多做一次，開會為什麼不要有效率呢？

主席：剛才我已經表示協商結束，我們就照程序走。請宣讀協商結論。

朝野協商結論：

行政院提案第四章章名照案通過。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一照案通過。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二照案通過。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三照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四照案通過。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五照案通過。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六照案通過。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七修正通過。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八照案通過。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九與林岱樺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一併保留送院會處理。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十與林岱樺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一併保留送院會處理。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十一照案通過。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十二保留送院會處理。

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八條之十三與徐永明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第二十八條之十三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保留送院會處理。

許淑華委員等人提案第三十三條維持現行法。

林岱樺委員等人提案、許淑華委員等人提案與王惠美委員等人提案第三十四條維持現行法。

許淑華委員等人提案第三十四條之一與王惠美委員等人提案第三十四條之一不予增訂。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九條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第1案修正通過。

附帶決議第2案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第3案修正通過。

附帶決議第4案併第3案處理。

附帶決議第5案修正通過。

附帶決議第6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附帶決議第7案修正通過。

附帶決議第8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主席：請問各位，對上述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審查通過條文的相關法制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處理。

議程所列討論事項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本席補充說明。

今日所列議程處理完畢，散會。

散會（12時27分）


